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3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乾盛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鄭昱廷律師(法扶律師)

訴訟參與人  AW000-A112574（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代  理  人  游家雯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

3年度侵訴字第29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0534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邱○○與代號AW000-A112574（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

女）之成年女子均為重度視障人士，二人曾為盲人按摩站之

同事及教會教友，因A女視障無法順利租賃住處，遂向邱○

○短期分租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之工

作室，並自民國112年4月10日起入住該工作室1樓之按摩床

位，邱○○則居住在該工作室2樓房間。A女原訂暫住3個

月，惟因原接洽之房東反悔不願出租，而未覓得住所，故陸

續向邱○○商請續住，並約定於112年10月15日搬離該工作

室。詎A女新接洽之房東因故無法提供房屋，A女於112年10

月14日23時許向邱○○表示感謝讓其續住之意，邱○○知悉

A女無新住所可供容身，於二人交談結束，A女已躺臥在按摩

床上準備睡覺之際，竟基於對視障之身體障礙A女為強制性

交之犯意，不顧A女以手推阻及言詞拒絕，仍強行親吻A女嘴

唇，掀開A女上衣，撫摸、親吻A女胸部，強行拉下A女外褲

及內褲，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內。A女情急之下藉口尿遁至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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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躲避，約略30分鐘後，A女見外面無聲，以為邱○○已回

房睡覺，再度返回躺上按摩床，未料邱○○復接續前揭犯

意，裸身強壓在A女身上，撫摸A女胸部及外陰部，並以其陰

莖強行抵住A女會陰部位，未插入陰道前即於A女陰道外射

精，以此等強暴方式違反A女意願為性交行為1次得逞。

二、案經A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

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

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

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

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

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15條第3項分別定有

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

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住址、

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

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被害人個人之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施行細則第10條亦規定甚明。查，本案被告邱○○(下稱被

告)所涉犯之罪名，核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之性侵害犯

罪，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揆諸上開

規定，本案判決自不得揭露足資識別被害人A女(下稱A女)、

證人A女之胞弟A男(下稱A男)姓名、年籍資料、住居所及其

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訊，均使用代稱或隱匿全名之方式，

先予敘明。　

二、證據能力之說明：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

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及

審理時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36至139、202至206

頁），復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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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與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

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

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

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對A女為親吻嘴唇、搓揉胸

部、用手撫摸A女陰道處及用陰莖抵住A女會陰部之行為，惟

矢口否認有何強制性交犯行，辯稱：案發時是A女先邀請

我，撫摸我，然後說她的狀況，我才會跳到A女身上，A女所

述不是事實，我都沒有說過那些話，我們有身體接觸的部

分，A女所述也很含糊，A女的精神狀況沒有很好，講的話都

是顛三倒四，我看不到她的表情，也不知道她的狀況，才糾

纏那麼多時間，當天A女一直說我年紀大了不行，我也無可

奈何，A女當初講的話沒有一句是真的，我在警詢說A女在案

發時一時誘惑我，她有自己脫衣服，我有脫她內褲，她也有

脫我內褲，我有親她胸部，也有用手指撫摸她的陰部外面，

但沒有伸進去，我壓在她的身上，有用陰莖抵住她的陰道

口，她的手放在腹部，有碰到我的陰莖，我就射精在她的陰

道外，過程中她都沒有抵抗，還說很舒服等語，是正確的，

我與A女是兩情相悅，沒有違反她的意願云云。辯護人則以A

女證詞前後矛盾，被告身材標準，並無A女所指用大肚子壓

告訴人的情形，且被告罹患糖尿病，有陽痿的情形，並沒有

辦法勃起至足以抵住A女下體，A女為眼盲之人，應該可以感

覺房內動靜，不可能被告翻開被子還沒有覺察，另針對案發

前A女有沒有吃飯、案發時A女內褲有沒有被脫掉等情，A女

所述也有前後矛盾，且案發現場離門口很近，A女去上完廁

所為何不離開，又返回現場，足見沒有違反A女意願，且在

案發前一個月，A女有因為與被告發生衝突而有報警，為何

在本案發生時，竟不敢呼救，再者，以A女驗傷部分，A女的

頭、面、頸肩及四肢都沒有受傷，可見被告並無強暴行為等

被告辯護。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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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告與A女均為重度視障人士，二人曾為盲人按摩站之同事

及教會教友，因A女視障無法順利租賃住處，遂向被告短期

以一個月3,000元之金額分租其上址工作室，並自112年4月1

0日起入住該工作室1樓之按摩床位，均按期繳納租金，被告

則居住在該工作室2樓房間等節，業據A女於警詢、偵詢及原

審審理時指述明確（臺北地檢112年度偵字40534號不公開

卷，下稱偵不公開卷，第19至20頁；臺北地檢112年度偵字

第40534號卷，下稱偵卷，第158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

年度侵訴字第29號卷，下稱原審卷，第109至113頁），並有

被告住處之GOOGLE MAP街景截圖、告訴人之中華民國身心障

礙證明影本、被告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偵不公開

卷第29至30、51、93頁）可參，復為被告自承在卷(本院卷

第130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於上開時、地，以犯罪事實欄所示強暴方法違反A女意

願為性交行為，有下列事證可資為憑：

 1、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A女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指

述證稱如下：

　⑴證人A女於112年10月15日警詢時指述：112年10月14日大約

晚上11點我躺在按摩床上聽線上課程準備要睡覺，被告就坐

在我床頭前靠在牆壁的椅子上，我跟他聊天感謝他這段時間

讓我住在他的工作室，他讓我住到10月15日，我真的很想搬

家，但是下一任房東臨時出狀況無法讓我進去住，我感謝被

告後我就摸摸他的背，他也很開心，他一邊說很好，說本來

就要互相幫助，一邊對我上下其手。接著我聽到他把我的餐

桌往前推的聲音，他就站起來在我面前強吻我，一直親我嘴

巴，我不知道他親幾下，我用手擋他咽喉部，一邊跟他說你

這樣很噁心你不可以這樣對我。我有說我不是他的配偶，不

可以強行強暴我，被告卻說他第一任太太跟我一樣，後來得

到癌症。被告一邊強吻我時一邊把我衣服掀開來，用按摩師

的方式按摩揉捏及親吻我的胸部。被告還用手把我的褲子跟

内褲拉下來，當時我用手把内褲拉住，所以内褲沒有被脫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來，被告則以手指伸進內褲插入我的下體時間大約幾秒鐘。

我對被告說我很尿急要上廁所，我在廁所期間待很久，想要

等他離開後我再出來，後來聽到外面沒聲音後我就出來了，

我走出廁所後，把餐桌上的褲子穿上，準備要睡覺躺在床

上，被告就突然冒出來，當下他全身脫光，我感覺到被告全

身冒汗很興奮，強吻我的嘴唇，我開始推他的身體，他還是

繼續，他的手一邊拉起我的衣服，用手摸我胸部，整個人壓

到我身上，脫光我的褲子跟內褲，想撐開我的腳，要把生殖

器插入我的陰道，但是我一直往後縮，我感覺他突然就收手

了，他的精液噴出來，噴在我陰道外面。我這期間有抵抗，

拉住我的褲子，還有推他咽喉部等語（偵不公開卷第21至25

頁）。　　

　⑵A女於113年3月11日偵查時具結證述：我只記得當天應該10

月14日晚上11、12點，我在線上課程，被告突然跑來1樓吃

飯，當時我躺在按摩床上，被告坐在折疊椅上是背對著我，

我躺在按摩床上我可以觸摸到他的肩膀，我有觸摸他的肩

膀，並且跟他道歉，說我沒有搬成家，我很感謝他。被告當

時吃完飯，我一說完話他就突然轉過身強吻我，開始摸我胸

部，要脫我褲子，還想要脫我内褲，但是有無脫掉我忘記

了，當時我就緊張、很害怕，我就跟被告說我很尿急，我跟

他說如果現在不讓我上廁所，我尿在床上，之後還要整理，

我接著去廁所躲一段時間，應該有躲半個小時，我覺得外面

沒有聲音了才出來。我因為很冷想要趕快蓋好被子暖和身

體，也想要找褲子穿，但我還沒有穿上褲子，被告突然跳上

按摩床，他全身沒有穿衣服壓在我身上，我就一直推他，叫

他不要這樣。被告掀開我的衣服，開始上下其手，強吻我及

摸我胸部，他的生殖器也頂到我陰部。被告肚子很大，壓住

我肋骨，我一直跟他說「你不能這樣」，我一直求他，他的

性器官有頂到我，還一直說男歡女愛的事情，他全身很熱，

我覺得他想要射精。我後來去驗傷陰部有撕裂傷，因為當時

很痛苦快要暈倒，無法釐清被告有無插入，只記得胸部、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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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都很痛等語（偵卷第253至255頁）。

　⑶A女於原審113年6月6日審理具結證述：被告是我在職訓時認

識的朋友及教友關係。我一直找不到住的地方，前面的房東

一直在下逐客令，所以我就跟被告商量說請他讓我暫時搬過

去住，我也知道被告是住在那裡的，為了不增加他困擾，所

以我們沒有寫租賃關係，我只是暫時搬來，我最晚是3個月

一定要搬走。我搬進去之前，跟被告從來沒有曖昧、沒有親

密的身體接觸行為，也很少跟被告聯絡。我住的期間一直都

有在打包行李，原訂搬家時間是10月15日，但臨時房東通知

我說我不能搬過去，我當時很為難，並且跟我的弟弟討論，

請他來幫我跟被告協商，112年10月14日當天被告在晚上11

點來樓下吃飯，他會把一張折疊餐桌打開來吃飯，那個位置

剛好在我的按摩床旁邊。我拍拍被告，跟他說對不起我這次

又沒辦法搬家，要請他原諒我，再給我一些寬限的時間，我

一定會盡快搬走。我記得我案發當晚沒有吃東西，被告突然

就繞過摺疊餐桌跳上床開始親吻我、把我的上衣掀開來，一

直用兩隻手撫摸我的胸部，很快的把我的長褲和內褲全部脫

掉，以手撫摸我的下體，並以手指試探我的陰部，用手指頭

伸到我的陰部裡面。我一直跟被告說你不可以這樣子，我當

下一直扭動，並且跟被告拜託求情。後來我就跟被告說「理

事長，我現在快要尿出來了，假如你再不讓我離開這個按摩

床去廁所，我等一下尿出來，後面就是你來收拾」，被告聽

到我這樣說後就趕快起身，我當時沒時間拿我的長褲，我想

趕快躲避他，我就很緊張躲去廁所尿尿。我在廁所裡至少半

個小時以上，我因為寒冷發抖到受不了後，聽外面沒有聲

音，以為被告回去睡了，我才出來躺回按摩床上要蓋回被

子。被告突然很快速地把我被子掀開來後就壓上來，我當時

先摸到被告的喉嚨，我就一直推他，但被告卻更用力地一直

壓我，一邊碎碎念說我情緒不良、不知道男歡女愛的快樂，

我今天一定要讓妳知道這是很快樂的，我就一直扭動身體抵

擋被告，我在抵抗被告之過程中，我一直在扭動、推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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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推他，他就更用力壓我，被告想要把他的性器官插進去，

因為當時我一直求他，拜託他不要，我是有感覺被告的性器

官有抵到我的下體。被告一直在做要把他下體插到我陰部的

動作，我認為是有插進去的。但我是單身，從來都沒有性經

驗，後來檢查的會陰部撕裂傷是被告造成的，我對性交真的

不懂，沒有辦法判定他的陰莖有無插入。後來我就覺得有一

堆黏黏的東西流出來在我的下體，被告就突然離開了，他就

往吃飯的位置即我第一次拍他肩膀的位置，他說妳今天經過

我這樣的性愛教育，妳以後一定會回味無窮，搞不好妳以後

還會回來常常找我，我當時很害怕他等一下又第二次得逞。

案發當時被告第一次是用手指觸摸我，我開始抵抗跟他求

饒，第一次被告有用手指插入，第二次被告是用他的性器官

要性侵我，被告的性器官有無插入，我就無法確定，當下我

就知道一定要趕快去報案，但當時我幾乎快要休克了，就先

趕快睡覺，我是隔天醒來後約9點我打電話給我的弟弟，我

要跟他說我受到家暴性侵，但是我弟弟沒有接電話，我陸續

有跟其他朋友聯絡說我要找房子和遇到家暴性侵的事情。到

了11點多約中午時我就打了110電話報案等語（原審卷第108

至128頁）。　

　⑷綜合證人A女上開歷次偵審中之證述，其針對被告在案發時

地先遭被告親吻、撫摸及親吻胸部，並以手指試探A女陰

部，用手指頭插入陰道，致A女產生尿意，前往廁所解尿後

返回，復遭被告以陰莖強行抵住A女會陰部，造成A女會陰部

撕裂傷，且被告射精在A女陰道外等核心事實，堅指不移，

過程中A女有以口頭、肢體推拒、反抗之方式明確表達拒絕

之意等重要情節，始終證述一致，並無任何矛盾或明顯瑕疵

之處，且內容具體確切，當係出於親身經歷而具相當可信

性。又佐以A女稱：被告沒有使用藥物或凶器等物導致我不

能抗拒，我沒有喝酒或被下藥，被告也沒有威脅我不能將遭

侵害之事告知他人等語(偵不公開卷第24至26頁)，足見A女

針對有利於被告之未施加肢體諸如毆打、推擠等暴力、無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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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言詞，亦無使用酒精、藥物等情，直言陳述，可稽A女並

無加劇受害情節、設詞構陷被告之跡證，所為前開證述，可

堪採信。

　⑸被告及辯護人認A女所述前後有異，質疑A女指述可信性有

疑，不可採信之說明：

　①針對被告究有無將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乙節，A女於原審審理

時固指稱：「當我跟他求情時他就一直更用力的壓我，所以

我認為他是有插進去的」等語(原審卷第118頁)，然A女亦於

同次審理程序中說明：「我在抵抗被告之過程中，我一直在

扭動、推他，我越推他、他就更用力壓我，被告想要把他的

性器官插進去的，因為當時我一直求他，拜託他不要，我是

有感覺他的性器官有抵到我的下體」(原審卷第117頁)、

「我有在抵抗，被告一直想要插進去，…我只記得我當時一

直抵抗，被告性器官有無插入成功，我就不確定了。」(原

審卷第125頁)、「我在警局所述是正確的」(原審卷第127

頁)，佐以A女為視障人士，遭遇被告侵害，於原審審理時就

遭遇侵害情節描述內，仍顯無助驚懼不已，此據A女於原審

審理接受交互詰問時，屢有失控大哭之情緒反應(原審卷第1

15、125頁)，並陳稱「每次我回想起來都很痛苦，這對我來

說是一個很大的傷害」(原審卷第115頁)、「當時我一直求

他，拜託他不要」(原審卷第117頁)、「當時我幾乎快要休

克了」(原審卷第119頁)、「那天被告在犯案的過程讓我很

驚恐…我當時身心俱疲」(原審卷第123頁)、「我一直跟他

求饒，這種經驗是很痛苦可怕的…我當天其實是非常驚恐

的…我非常的恐懼」(原審卷第125頁)等語即明，足見A女遭

遇本案所承受巨大之身心壓力及痛苦；再者，本案A女於112

年10月15日警詢筆錄完成後，於相隔5個月左右之113年3月1

1日經檢察官以證人身分傳喚具結為證，復於案發後7個月餘

之113年6月6日始經交互詰問，期間並非相近，則A女針對被

告有無以其陰莖插入其陰道內等涉及構成要件之事實陳銢，

因A女眼盲之身體障礙，復因A女自身之經歷及感受之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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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A女承受情緒、精神壓力積累而造成其記憶模糊、陳詞

有異，不違常理，無從逕認A女有編排事實等情，另依事證

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應認A女指述「被告係以其陰莖強

行抵住A女會陰部位，未插入陰道前即於A女陰道外射精」之

陳詞為可信；至此部分指述情節之落差，無礙於本案A女針

對其先遭被告強行親吻嘴唇，撫摸及親吻胸部，以手指插入

A女陰道後，再遭被告裸身強壓身上，撫摸胸部及外陰部，

以陰莖強行抵住A女會陰部位後在A女陰道外射精等違反A女

意願為性交行為等構成要件之核心事實，所為前後一致指述

之認定。

　②又A女於原審審理程序中復經辯護人質疑其於警詢中所稱於

案發當晚究有無蒸食物裹腹及有無遭被告強行脫下內褲等枝

節，固於原審審理時稱：「我記得我那天沒有吃」、「我記

得被告有把我的外褲和內褲一起脫下來…」等語(原審卷第1

23、124頁)，呈現與警詢指述案發當晚有蒸食物吃及有拉住

內褲等(偵不公開卷第21至23頁)情節不同，然而記憶能力因

人而異，尤其是遭遇重大事件時，因身心之極度壓力，對於

非核心事件之其餘細微及枝節性片段，存在不確定或因時間

流逝而逐漸模糊，合乎常情，不致因A女對於枝節描述之內

容存在些微差異，逕認A女有虛偽陳述之事實，應予辨明，

併予敘明。

　③至於A女所指被告肚子很大乙節，縱遭辯護人以被告身材標

準而直指A女說謊云云。惟查，本案被告坦承其於案發時地

與A女間發生上開肢體接觸行為無訛，至被告之身材是否標

準，核與其腹部脂肪有無囤積而令視障之A女感受到被告是

「大肚子」等情，本無必然關係，遑論肚子大小、胖瘦本就

係個人主觀且相對的看法，被告及辯護人徒因A女個人感受

之描述即指摘A女說謊，為求卸責任意污名化A女，實不可取

且不可採。

 2、A女前揭指證，尚有下列事證可資補強：

　⑴本案據被告歷次自承各節，堪認A女上開指述遭遇經過，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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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子虛，可堪採信：

　①被告於警詢中自承：案發前10年我就想和A女交往，A女沒有

說不同意，但我沒有追求A女成功，A女於112年4月入住本案

住處1樓，是睡在1樓的按摩床上，我則是住在2樓，2樓有2

個房間，於112年10月14日之前，我與A女之間都沒有發生過

性行為也沒有任何親密的肢體接觸，於112年10月14日23時

許，我跟A女說我非常愛她，A女有自己脫衣服，我也有脫她

內褲，A女也有幫我脫內褲，我有親A女的胸部，也有用手指

撫摸她的陰道口，A女的手放在她的腹部，有碰到我的陰

莖，我就射精在A女的陰道外，之後A女有去上廁所，我是脫

光的，A女則是有穿上半身，下半身脫光躺在床上，我就壓

在A女身上親嘴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0至12頁)，足稽A女指述

其於本案時地遭被告親嘴、親吻A女胸部，以手撫摸陰道口

及射精在A女陰道外等情，核與被告上開自承各節相符，核

屬事實；再據被告上開自承各節，足稽被告未曾追求A女成

功，自不存在有足令被告誤信之男女情愫或曖昧關係之存

在，應予辨明。

　②被告復於112年12月12日偵訊中坦言：我認識A女16年，我們

的關係是朋友，但我非常愛她，「我認為」我們有交往過，

但7、8年前有段時間A女沒有理我，在本案發生前，我們彼

此間沒有發生過性行為，也沒有親吻、擁抱的行為，於112

年4月間，我有將本案住處一樓的其中一個工作室借給A女

住，一樓是工作室是營業處所，沒有床，只有按摩床，A女

是睡在按摩床上，若有客人來，A女就會去閣樓休息，A女搬

過來後，我們是男女朋友關係，我們會摟抱、親吻，於112

年10月14日晚上因為A女的情緒有點不穩定，她有說在找住

的地方，她說找不到或是有找到但有困難，我說我非常愛

她，我們是基督徒，我們就接吻，摟抱，我撫摸A女胸部，

用手撫摸A女身體、A女陰道外面，A女有問我的陰莖沒有勃

起，我說沒有勃起但可以射精，我陰莖有碰觸陰道處外面，

這是我們都是躺在按摩床上，我們都是躺著，我在上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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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射精，整個過程大約1個小時，我有跟A女提到我第一任老

婆得到癌症，因為A女有躁鬱症，跟我第一任老婆一樣等語

(偵卷第118至121頁)，被告上開自承各節，核與A女指稱於

案發時地經被告稱A女與被告第一任妻子同樣罹有身心症

狀，第一任妻子罹癌，且遭被告撫摸胸部、陰道口，被告有

以陰莖抵觸A女會陰部位等情節相符，足見A女之指述，核非

無憑。至被告一反其於警詢中坦言未曾成功追求到A女之事

實，諉稱「我認為」我們有交往過，抑A女搬至本案處所後

與被告為男女朋友關係云云，誠屬無稽，無可憑採。

　③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中坦言：於112年10月14日23時許，我

們在本案處所一樓聊天，我有親A女的嘴唇，也有掀開A女的

衣物及搓揉A女的胸部，我有射精，但這些都是A女製造出來

的等語(原審卷第49頁)，惟一反其於偵查中自承「我陰莖有

碰觸陰道處外面」等語(偵卷第121頁)，否認有以陰莖摩擦A

女外陰部云云(原審卷第49頁)；然其後又於原審審理期日則

改稱：我只有用手或生殖器撫摸及摩擦A女陰道等語(原審卷

第199頁)；被告其後於本院審理期日對於其警詢自承上開案

發時地與A女互動各節，言明稱「正確」(本院卷第209頁)，

並分別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稱：我與A女是朋友關係，案

發當晚是A女先撫摸我，我才會跳到她身上，我看不到她的

表情，才糾纏那麼多時間，不是我叫A女來住在我家，我也

很納悶A女住在我家還在跟我抵抗，我打一開始就一直幫助A

女，一直安慰她，她還是對我有不滿的情緒等語(本院卷第1

33、208至209頁)，不論被告所述何者為是，以被告有以陰

莖抵觸A女會陰部分外，且在A女陰道外射精之舉，足稽於本

案時地，被告在與A女無交往且非男女朋友關係之情境下，

已對A女為親密行為等情，堪認無疑。

　⑵本案除被告自承各節核與A女指述受害情節相符外，另據證

人即A女之弟(下稱A男)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我姐姐即A女在

去（112）年4月從新店搬到被告家，住了將近半年，A女在

去年9月用LINE跟我說不能在被告那邊住，因為被告說他的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一頁



妹妹有透過被告跟我姐姐說請她趕快搬離，不然要到法院告

我姐姐或請警察來趕我姐姐。我112年10月12日時拜訪被

告，希望被告讓A女可以找到新的住址再搬。A女沒有交往過

異性。我也沒有聽說A女和被告在交往或有好感。A女在112

年10月15日那天早上有打電話給我，我沒有接到，後來我再

接到電話講了3分鐘多，已經是下午3點多，她就跟我說15日

凌晨發生的事情。A女沒有特別講的很清楚，她說她被性

侵、被親吻、撫摸，她很緊張就躲到廁所，大概說這些事

實，我大概知道這樣，她也沒有講得很清楚，因為她說警察

要叫她趕快，可能也沒多時間跟她說，所以我們講的時間很

簡短的幾分鐘而已。當下她的情緒驚恐、有很生氣。後來因

為我要幫A女搬家，有跟被告聯繫，被告有向我說他做這件

事情很對不起我姐姐，要請我代為轉達。我記得被告有講到

對我姐姐有親吻、有撫摸，大概就是這樣，至於其他的性器

官等，被告並沒有很深入描述等語（原審卷第149至159

頁），證人A男上開證稱聽聞A女指述遭被告性侵情節，固屬

與A女指述情節具有同一性及累積性之證述，無證據能力，

無從補強A女證述之可信性，然證人A男就A女於案發後之情

緒驚恐、憤怒陳訴遭遇，與一般遭性侵之被害者事後陳述、

回憶自己遭侵犯之過程，情緒上難以平復立即向他人投訴之

正常反應相契合；又證人A男證述被告有向其表達對A女之歉

意等情，核與A男於案發後之112年10月19日07:19時訊息內

容中文字記載「希望妳網開一面妳來我這裡住幫助妳解決妳

的困難，一直延遲搬家我還忍耐接受妳的不對，妳也好原諒

我的不對，我在這裡向妳說聲抱歉對不起，求主上帝赦免為

了愛妳的表現」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89頁)吻合；並參諸卷

附證人A男提出其與A女之LINE紀錄，其中A女對話確有於112

年10月15日9時17分許顯示「未接來電」、同日15時12分許

與證人A男通話、同日17時11分許留言「現在警察要帶我去

婦幼醫院驗傷，昨天邱理事長性侵我，我今天一定要請警察

跟法律為我伸冤。」、同日18時46分許留言「我現在已經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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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電話留給聯合醫院婦幼院區，社工師」等語（偵不公開

卷第207至211頁）。顯見A女於事發後之隔日立即報案並通

知胞弟A男，且其情緒驚恐及生氣，足以認定A女因本案受有

明顯之身心創傷，並請求家人協助，上開反應與性侵害被害

人常見之創傷反應實屬一致，足以補強A女證述遭被告強制

性交一事為真。　　

　⑶又A女所指被告手指除撫摸A女之外陰部之外，更已插入A女

之陰道內，復遭被告以陰莖強行抵住A女會陰部位等情，經

採檢送驗之檢體，經送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刑事市中心

比對，其内褲褲底内層斑跡染色體DNA-STR型別與被告相

符；A女外陰部棉棒、陰道深部棉棒之DNA-STR型別亦與被告

相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112年12月20日北市警

安分刑字第1123033578號函檢附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112年12月13日刑生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偵不公開卷

第173至177、131至137頁）在卷可稽，上開檢驗報告顯示A

女外陰部及陰道深部檢出被告之體染色體，足證被告手指除

撫摸A女之外陰部之外，更已插入A女之陰道內，與A女所述

被告有將手指插入其下體以試探其身體位置，復遭被告以陰

莖強行抵住會陰部位等節相符。

　⑷至A女指述遭被告以陰莖強行抵住會陰部位欲插入陰道內未

果等情，業據A女於112年10月15日16時40分許於臺北市立聯

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驗傷，經醫師檢查結果為「會陰體（即

肛門和陰道前庭後端之間）輕度裂傷」，有臺北市立聯合醫

院和平院區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同院113年2月

19日北市醫和字第1133011627號函（偵不公開卷第71至73-

1、245頁）在卷可考，足見被告以陰莖強行抵住會陰部位之

舉，為造成A女「會陰體（即肛門和陰道前庭後端之間）輕

度裂傷」傷勢之侵害原因行為，則上開傷勢與A女指訴被告

以陰莖強行抵住其會陰部位欲插入陰道等情節相符合，足以

佐證A女係在受被告強制力壓制之強暴行為等節相符。

　⑸另佐以本院依職權函詢A女於案發後就診之國軍桃園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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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回覆以A女遭遇本案後之情緒反應及心理變化，經國軍桃

園總醫院回覆稱：「○員(指A女)自述從被侵害後，開始出

現心情低落，睡不著，吃不下，不太敢外出，全身都不對

勁」等情(本院卷第101頁)，另檢附之特殊心理治療紀錄(會

談時間113年8月14日)中之「行為觀察」中顯示「…會談最

初詢問主訴時，患者曾表現出悲傷並落淚，後情緒可恢復平

穩」(本院卷第111頁)、心理測驗(全套)轉介及報告單(評估

時間113年8月14日)中之「衡鑑總結與建議：…反映出目

前患者對人際關係稍微敏感，有無法信任他人，會遭人利用

等擔憂，…⒉整體而言，患者面臨找住處困難期間常感到無

助，並對於人性感到冷漠，…，以致於對環境與他人抱有不

信任的態度…」等情，有國軍桃園總醫院113年11月21日醫

桃企管字第1130012380號函覆資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99至1

20頁)，足見A女確實因本案性侵害事件，造成其承受重大精

神痛苦且使原本羸弱之社會功能發生一定程度影響之事實，

可作為補強A女指述之憑信性證據，至臻無疑。

　⑹被告之辯護人復以A女若遭被告施以強制性交，則A女何以沒

有呼救，且A女的頭、面、頸肩及四肢都沒有受傷，可見被

告並無強暴行為云云：

　①按遭受性侵害之被害人，或因緊張、害怕，心情無法一時平

復，需時間沉澱，或恐遭受進一步迫害、或礙於人情、面子

或受傳統貞操觀念左右，或受國情、年齡、個性、處事應變

能力、與加害人關係、所處環境、生活經驗等因素交互影

響，致未能於案發時當場呼喊求救、激烈反抗，或無逃離加

害人而與其虛以委蛇，均非少見…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究

係採取何種自我保護舉措，或有何情緒反應，並無固定之模

式。自應綜合各種主、客觀因素，依社會通念，在經驗法則

及論理法則之支配下詳予判斷，尤不得將性別刻板印象及對

於性侵害必須為完美被害人之迷思加諸於被害人身上，最高

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1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本案被告以如犯罪事實欄所示強暴方式，違反A女性自主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四頁



定權而為性交行為，將A女壓在床上，不顧A女之推拒，造成

A女上揭所示「會陰體（即肛門和陰道前庭後端之間）輕度

裂傷」等情；又性侵害之被害人如何求救、拒絕、反抗，本

即因時、因地及其與加害人間之關係而異。被告在其掌握完

全主導控制之本案處所內，被告對於A女抗拒反應置若罔

聞，對於視障且寄人籬下之A女所為侵害犯行，並造成A女上

開傷勢及產生相關微物證據，已徵被告確實以如犯罪事實欄

所示強暴方式對A女為違反A女意願之強制性交犯行無訛，至

於A女頭、面、頸肩及四肢未驗出有其餘傷勢，涉及被告對A

女施加力道之部位、方式及肢體動作等不確定因素所影響，

實無礙於被告本案強制性交犯行之認定，亦無從採為有利於

被告之認定。　　

(三)被告及辯護人其餘所辯不足採之理由：

 1、被告雖抗辯其未違反A女意願，且未以手指插入A女女性性器

乙節，要與A女所受「會陰體輕度裂傷」之傷勢、A女外陰部

及陰道深部均檢出被告染色體之檢驗結果不符。至於被告雖

辯稱其與A女兩情相悅云云，然被告既於警詢中自承「但都

沒有追求成功」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1頁)；嗣於本院準備及

審理程序中自承：與A女間就是朋友關係而已等語(本院卷第

133、208頁)；另A女亦明確證述其與被告從來沒有交往、並

無男女之間的情愫（原審卷第109、126頁），核與證人A男

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其於本件案發前從未聽聞A女與被告有情

感曖昧或交往，A女對被告無任何男女情愫等情相符（原審

卷第155至158頁），況A男於案發前之112年10月12日北上與

被告協商，請求被告同意A女延緩搬家等情，為證人A男證述

如前（原審卷第150至151頁），且被告亦稱：我也沒有叫她

來住我家，我也很納悶A女住在我家還在跟我抵抗，A女一直

表達對我不滿的情緒，A女一直說我提供的處所是鬼地方，

她不願意住等語(本院卷第208、209、132頁)，足見本案實

不存在有被告所指其與A女有感情交往，且因兩情相悅而發

生性行為等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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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又被告曾辯以本件係A女與A男共謀對其仙人跳云云，惟A女

於偵訊中表示其意見稱：「(這部分你願意跟被告談和解？)

不要。我不願意和解，我相信司法」等語(偵卷第162頁)，

經證人A男於原審審理時證述：A女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跟我提

過要被告賠償這件事等語（原審卷第155頁），被告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亦自承：在A女提起本案訴訟前並未向其提出民

事和解，亦未藉詞延緩搬遷期程等情(本院卷第132頁)，A女

既未藉其本案遭遇向被告提出任何要求，可認被告所辯其遭

A女、A男共謀仙人跳云云，誠屬子虛，無可憑採。

 3、被告復以A女自承於遭性侵後有前往廁所，其可趁機逃離現

場，何以又再返回本案工作室，由A女嗣後再返回現場之

舉，足見被告並無違反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云云。惟查：

　⑴刑法第16章妨害性自主罪章，所保護法益為個人性自主決定

權，即個人享有免於成為他人性客體的自由，可依其意願自

主決定「是否」、「何時」、「如何」及與「何人」為性行

為，此乃基於維護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之完

整，並為保障個人需求獲得滿足所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強

調「性自主決定權」即「性同意權」，意指任何性行為都應

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同意之基礎上，猶不得將性侵害之發

生歸咎於被害者個人因素或反應（例如不得將被害人穿著曝

露或從事與性相關之特殊行業等作為發生性行為之藉口，或

指摘被害人何以不當場求救、立即報案、保全證據，或以被

害人事後態度自若，仍與加害者保有曖昧、連繫等情狀，即

推認被害者應已同意而合理化加害者先前未經確認所發生之

性行為），卻忽視加害者在性行為發生時是否確保對方是在

自願情況下之責任（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54號判決

參照）。

　⑵本案被告違反A女性自主決定權而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為性交

行為，此據A女外陰部棉棒、陰道深部棉棒採驗之DNA-STR

型別與被告相符等情即明，又被告以陰莖抵住A女會陰部

分，亦造成A女「會陰體（即肛門和陰道前庭後端之間）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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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裂傷」等情，俱有鑑定書、驗傷診斷書等資料在卷可參，

詳如前述；再者，A女為全盲人士，本就寄人籬下，苦無棲

身之所，只能暫時委身在本案處所一樓工作室沒有隔間之按

摩床，甚至在有顧客前來時，猶須迴避，生活條件不佳，毫

無自我隱私空間，足見A女已是別無他途始有在如此惡劣環

境下謀其安身之所。本案發生時，已是深夜，以A女為身障

人士，因無處可居而在本案工作室尋求彈丸之地、暫棲之

所，在其突遭被告性侵之後，先確保自身生命安全，本屬第

一要務，自難期待視障之A女得如常人般立即離開本案處所

尋求救護；復據A女於偵訊中自承：我在遭受性侵後，只有

禱告，我很累，我等被告離開去教會，大約中午的時間，我

打110報警電話，警察要我尋正常流程處理，要採取證據，

警察要我換下衣物，我也有去廁所採證，才會拖延到時間，

在我遭遇侵害後，就沒有再跟被告聯絡，但因為本案我身心

受創、寢食難安，很恐懼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81至183頁)，

足見A女在被告離開本案處所後之112年10月15日下午決定報

警，揭露遭遇，尋求警方及醫療專業人士之協尋，而非藉其

與被告間之親密行為而向被告要求延長暫住，亦未私下向被

告索求金錢賠償，僅因受限於視盲而當日(15日)下午始報警

對外求援，並無被告及辯護人所指違常之處；遑論性侵害之

被害人如何求救、拒絕、反抗，本即因時、因地及其與加害

人間之關係而異。被告既自認有恩於A女，被告對於A女屬於

全盲之身體障礙亦知之甚明，被告對於A女抗拒反應，竟置

若罔聞，造成A女上開傷勢，已徵被告確實對A女為強制性交

之犯行無訛，至於A女於遭受性侵當晚並未第一時間逃離本

案處所等情，合於常人突遭侵害後陷於恐懼、猶疑、無助及

不知所措之正常反應，被告以A女遭被告指侵後，再度返回

本案處所一樓工作室復遭被告以陰莖抵住A女會陰部位之不

堪遭遇，逕認A女係自願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云云，悖於客

觀情境及事實，不可採信，實無從採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4、本案被告上訴後復辯稱於本案發生前1個月左右，因其與A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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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金錢糾紛，A女與其間有肢體衝突，A女有委請友人代為

報警，員警亦有前來本案處所處理，故A女於案發時地，並

無難以求援之事實，本案A女並未立即報警，可知被告與A女

發生親密行為，並無違反A女意願云云：

　⑴針對被告所指其與A女間之上開肢體衝突，係發生在本案發

生前1個月左右，據被告所稱：起因是其與A女間之金錢糾紛

抑直銷爭議而生有口角後衍生肢體衝突，A女有發脾氣拿桌

子撞我，之後衝突就解決了，我也沒有因為這次衝突事件而

要求A女搬離本案處所，與本案沒有直接關連等語(本院卷第

131、209、210頁)，可稽被告及辯護人所指本案發生前1個

月左右之衝突，與本案案發並無任何關連且實屬於相互獨立

之二事件；佐以被告自承：在本案發生前1個月的衝突事件

是發生在白天，且A女並非自行報警，而係委請友人代為報

警等語(本院卷第131頁)，互核與本案侵害事實發生在深夜

迥異，A女在遭被告本案性侵之嚴重侵害行為後，因恐懼而

無法立即報警或向外求援，與被告及辯護人所指1個月前白

天之某口角甚至肢體衝突事件，自不可相互比擬，亦不得以

A女於112年10月15日案發當日上午向A男揭露遭遇、下午報

警乙節，逕認有何異常之處，遑論A女究係何時揭露、何時

報警求援，核與本案被告有無對A女為本案強制性交犯行之

認定，無重要關連，自無從據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⑵承前，被告之辯護人聲請向警局函調距本案發生約莫1個月

左右之報案紀錄及聲請處理員警到案證述，實核與本案性侵

案件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無關，且針對A女於同日(15日)下

午報警之始末，亦據A女迭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中陳述

綦詳，且有相關事證在卷足憑，已如前述，實無再予調查之

必要。

 5、被告及辯護人上訴後，仍聲稱被告與A女為男女朋友關係，

並聲請傳喚證人即被告擔任理事長之至善無障愛關懷協會祕

書長劉天富為證云云。惟查，被告業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

中自承：我與A女應該就是朋友而已等語(本院卷第133、208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八頁



頁)，佐以被告任由A女按月支付3000元租金，卻僅能委身於

一樓無隔間之工作室一隅之按摩床就寢，遇及客人前來按摩

時，猶須迴避等情，實難認被告與A女間有何男女朋友之關

係，遑論縱被告自認其與A女間生有男女情愫，亦不得違反A

女之性自主決定權，對身體障礙之A女為本案強制性交之犯

行，被告及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劉天富證明被告與A女間為

男女朋友關係云云，悖於事實，且核與本案被告是否對A女

為強制性交犯行無關，核無傳喚之必要，附此敘明。

 6、至於被告辯稱其於案發後，向A女道歉之訊息為明眼之友人

許秀燕代繕時誤寫，其並未向A女道歉、且A女罹患躁鬱症等

精神疾病，方對被告提告云云，又被告遲至原審審理中始提

出手寫文字1張(原審卷第77頁)，並聲請傳訊證人許秀燕及

調閱A女之身心病歷資料（原審卷第200頁），然查：

　⑴被告業於113年2月2日偵訊中坦言：「(你有請AW000-A11257

4A幫你跟告訴人賠不是，請求原諒？《提示AW000-A112574A

所提供與被告對話紀錄，由辯護人朗讀給被告確認》)對，

我有傳此訊息給AW000-A112574A」等語(偵卷第228頁)，復

自承：我有傳A男提供的訊息給A男，我也有傳給A女，我有

請求A女原諒，我希望A女心情柔軟一點，他住在我那邊一直

攻擊我，我還原諒她，我覺得A女恩將仇報等語(偵卷第228

頁)，足見被告業已確認卷附之112年10月19日傳送予A男之

訊息內容(偵不公開卷第213、215、217頁)，確實係被告傳

送予A男，目的在傳達對A女致歉之意無訛；再者，被告於偵

訊中業經辯護人鄭昱廷律師陪同及當庭朗讀上開訊息內容

後，已明白確認文字內容確實為被告傳送予A男及A女，且強

調有「請求A女原諒」等情無疑，上開被告自承各節互核與

訊息內容中文字記載「希望妳網開一面妳來我這裡住幫助妳

解決妳的困難，一直延遲搬家我還忍耐接受妳的不對，妳也

好原諒我的不對，我在這裡向妳說聲抱歉對不起，求主上帝

赦免為了愛妳的表現」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89頁)吻合，亦

與A男於原審審理證稱：被告有要我轉達A女對本案抱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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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原審卷第158頁)一致；足見被告依恃其提供營業場所

中之按摩床作為A女棲身之所，接受A女延遲搬離，認有恩於

A女，並就其性侵A女之舉，企求A女寬諒等情，事證俱明；

至被告事後以更詞稱係案外人許秀燕誤解其真意，誤繕訊息

文字云云，另提出手寫文字1張等情(原審卷第77頁)，仍無

解於被告業於偵訊在辯護人鄭昱廷律師陪同應訊之庭訊中坦

言其傳送訊息意在「請求A女原諒」之目的等情之認定，是

被告請求傳喚證人許秀燕等情，乃針對已臻明瞭之待證事

實，自無再為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⑵另本院業經函調A女之病歷資料，核無被告及辯護人所稱A女

有其所指之身心症狀而造成其知覺理會或判斷能力有明顯之

減損之事實，此據A女迭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歷次審

理中就其遭受侵害客觀事實之描述內容，大抵與被告自承各

相符等情即明，至於被告對於A女之情緒表達及個性展現固

於警詢中稱：A女有說生病，很痛苦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3

頁)，復於偵訊時稱：A女有躁鬱症，她還說有恐慌症、強迫

症等語(偵卷第122頁)，雖無相應明確診斷病症之病歷資料

可資佐憑，然依被告片面主觀之理解，可徵被告於案發時不

僅知悉A女為視障人士且對於A女可能有其主觀上認為之身心

疾病了然於胸，而A女為眼盲之身障人士復須煩惱無棲身之

所之現實壓力，被告以愛為名，不顧A女以言詞及肢體排

拒，在了解A女所處無助之境遇及自認A女精神狀態之脆弱，

竟違反A女性自主權而為本案性侵犯行，被告主觀上之惡性

實非不重，又被告侵害A女之舉，造成A女承受精神痛苦之事

實，已詳如前述，則A女除身體障礙外之其他身心狀況，實

無解於被告本案加重性侵犯行之認定。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辯無足憑採，上開犯行堪

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所稱性交者，謂非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行

為：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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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

器、肛門，或使之接合之行為，刑法第10條第5項定有明

文。被告以其手指插入A女之陰道，進入A女陰道內之行為，

屬刑法第10條第5項所規定之性交，自堪認定。

二、又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加重強制性交罪所稱「身體障

礙」之人，參諸法務部之立法說明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第5條有關身心障礙者之定義，係指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

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

生活，致抵抗性侵害能力薄弱之被害人（最高法院111年度

台上字第5208號判決參照）。本案被告明知A女為重度視障

人士，以強暴手段違反A女意願而為性交行為，核被告所為

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之對身體障礙之人犯強制性交

罪。被告對A女親吻嘴唇，撫摸、搓揉胸部、撫摸外陰部之

強制猥褻等低度行為，為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強制性交之高

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被告於密切之時間內，在同一

地點，先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內，後以陰莖抵住A女會陰部

位，欲插入A女陰道前即射精之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所

為，其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

上難以強行分開，於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

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依接續犯論以

一罪。而被告行為一部既遂、一部未遂，應論以既遂。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未遂

罪，尚有未合，惟二者之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並經原審及本

院諭知變更後之法條（原審卷第106、148、194頁，本院卷

第128、200頁），給予被告及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尚無

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

法條。

四、被告無刑法第59條適用之說明：

　　被告辯護人以被告本身全盲之身心障礙狀況，對外界判斷力

薄弱，有情堪憫恕之處，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

云，惟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認科最低度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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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為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

項，然並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

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

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是為此項裁量減輕時，必須就被

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

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之情形（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

006號判決參照）。查本案被告明知A女為重度視障，現無住

所，無處可去，經被告允得暫時停留，竟為滿足一己私慾，

不顧A女意願，對有身體障礙之A女為加重強制性交之犯行，

嚴重侵害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並造成A女身心難以彌補之創

傷，均已詳如前述，此種犯罪情境，顯非託詞因其同為全盲

之身心障礙人士即得合理化；再者，被告於訴訟過程中，藉

由A女枝微末節之指證出入，將A女合法正當之告訴權行使行

為污名化，企圖將責任推卸予A女，並企圖以污衊A女索要賠

償為其告訴之動機，對A女無異是二次傷害；犯後始終飾詞

否認犯行，對於本案犯罪事實供詞反覆，顯然被告經歷本案

偵審程序，仍未能真正理解其行為可惡之處，不知本案對A

女造成一生難以抹滅之傷痛，使A女身體、心理均承受無法

負荷之壓力，是觀諸上開各節，實難認有何具體事證足認被

告所為本案對於對身體障礙之人犯強制性交罪有何特殊之原

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或量處最輕法定本

刑猶嫌過重之情事，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餘地。

肆、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理由之說明：　

一、原審以被告前開犯行，事證明確，並審酌被告明知A女為身

體障礙之人，知悉A女無新住所可供容身，竟為一己私慾，

以前開強暴之方式，對A女為強制性交得逞，侵害A女性自主

權，造成難以彌補之陰影及創傷，惡性甚鉅，所為甚為不

該，兼衡被告犯後否認犯行且未與A女達成和解，反誣指A女

係為仙人跳之犯後態度，及本件犯罪之動機、手段、情節，

及其自陳高中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從事按摩業、擔任公益

團體理事長、重度視障、離婚、無需扶養家人之家庭生活經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十二頁



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7年2月。經核原判決認事

用法，洵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

二、被告上訴仍執陳詞否認犯行，惟被告所涉對身體障礙之人犯

強制性交犯行，有何事證可佐，及其辯解何以不可採信，業

經本院一一審認說明如前，酌以被告上訴仍矢口否認犯罪，

未懺己罪，復於訴訟過程中污名化A女，已如前述，代理人

復於本院審理時並表示：被告到二審還在以糖尿病做無謂的

抗辯，且被告也是盲人，對於A女處境應更能感同身受，但

仍未得A女同意，遂行本案強制性交行為，且自始否認犯

行，並不斷攻擊，無中生有A女之精神狀況，顯然毫無悔

意，縱本案不能加重其刑，請維持原審刑度，駁回被告上訴

等語（本院卷第214至215頁），衡酌上情，堪認原審對被告

所為之量刑，核無違法或不當。被告之上訴難認有理由，應

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侯靜雯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恭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邱瓊瑩

　　　　　　　　　　　　　　　　　　　法　官　劉兆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崴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十三頁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者。

四、以藥劑犯之者。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

八、攜帶兇器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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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3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乾盛




選任辯護人  鄭昱廷律師(法扶律師)
訴訟參與人  AW000-A112574（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代  理  人  游家雯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9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053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邱○○與代號AW000-A112574（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成年女子均為重度視障人士，二人曾為盲人按摩站之同事及教會教友，因A女視障無法順利租賃住處，遂向邱○○短期分租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之工作室，並自民國112年4月10日起入住該工作室1樓之按摩床位，邱○○則居住在該工作室2樓房間。A女原訂暫住3個月，惟因原接洽之房東反悔不願出租，而未覓得住所，故陸續向邱○○商請續住，並約定於112年10月15日搬離該工作室。詎A女新接洽之房東因故無法提供房屋，A女於112年10月14日23時許向邱○○表示感謝讓其續住之意，邱○○知悉A女無新住所可供容身，於二人交談結束，A女已躺臥在按摩床上準備睡覺之際，竟基於對視障之身體障礙A女為強制性交之犯意，不顧A女以手推阻及言詞拒絕，仍強行親吻A女嘴唇，掀開A女上衣，撫摸、親吻A女胸部，強行拉下A女外褲及內褲，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內。A女情急之下藉口尿遁至廁所躲避，約略30分鐘後，A女見外面無聲，以為邱○○已回房睡覺，再度返回躺上按摩床，未料邱○○復接續前揭犯意，裸身強壓在A女身上，撫摸A女胸部及外陰部，並以其陰莖強行抵住A女會陰部位，未插入陰道前即於A女陰道外射精，以此等強暴方式違反A女意願為性交行為1次得逞。
二、案經A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被害人個人之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0條亦規定甚明。查，本案被告邱○○(下稱被告)所涉犯之罪名，核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之性侵害犯罪，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揆諸上開規定，本案判決自不得揭露足資識別被害人A女(下稱A女)、證人A女之胞弟A男(下稱A男)姓名、年籍資料、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訊，均使用代稱或隱匿全名之方式，先予敘明。　
二、證據能力之說明：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及審理時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36至139、202至206頁），復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與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對A女為親吻嘴唇、搓揉胸部、用手撫摸A女陰道處及用陰莖抵住A女會陰部之行為，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性交犯行，辯稱：案發時是A女先邀請我，撫摸我，然後說她的狀況，我才會跳到A女身上，A女所述不是事實，我都沒有說過那些話，我們有身體接觸的部分，A女所述也很含糊，A女的精神狀況沒有很好，講的話都是顛三倒四，我看不到她的表情，也不知道她的狀況，才糾纏那麼多時間，當天A女一直說我年紀大了不行，我也無可奈何，A女當初講的話沒有一句是真的，我在警詢說A女在案發時一時誘惑我，她有自己脫衣服，我有脫她內褲，她也有脫我內褲，我有親她胸部，也有用手指撫摸她的陰部外面，但沒有伸進去，我壓在她的身上，有用陰莖抵住她的陰道口，她的手放在腹部，有碰到我的陰莖，我就射精在她的陰道外，過程中她都沒有抵抗，還說很舒服等語，是正確的，我與A女是兩情相悅，沒有違反她的意願云云。辯護人則以A女證詞前後矛盾，被告身材標準，並無A女所指用大肚子壓告訴人的情形，且被告罹患糖尿病，有陽痿的情形，並沒有辦法勃起至足以抵住A女下體，A女為眼盲之人，應該可以感覺房內動靜，不可能被告翻開被子還沒有覺察，另針對案發前A女有沒有吃飯、案發時A女內褲有沒有被脫掉等情，A女所述也有前後矛盾，且案發現場離門口很近，A女去上完廁所為何不離開，又返回現場，足見沒有違反A女意願，且在案發前一個月，A女有因為與被告發生衝突而有報警，為何在本案發生時，竟不敢呼救，再者，以A女驗傷部分，A女的頭、面、頸肩及四肢都沒有受傷，可見被告並無強暴行為等被告辯護。經查：
(一)被告與A女均為重度視障人士，二人曾為盲人按摩站之同事及教會教友，因A女視障無法順利租賃住處，遂向被告短期以一個月3,000元之金額分租其上址工作室，並自112年4月10日起入住該工作室1樓之按摩床位，均按期繳納租金，被告則居住在該工作室2樓房間等節，業據A女於警詢、偵詢及原審審理時指述明確（臺北地檢112年度偵字40534號不公開卷，下稱偵不公開卷，第19至20頁；臺北地檢112年度偵字第40534號卷，下稱偵卷，第158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9號卷，下稱原審卷，第109至113頁），並有被告住處之GOOGLE MAP街景截圖、告訴人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被告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偵不公開卷第29至30、51、93頁）可參，復為被告自承在卷(本院卷第130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於上開時、地，以犯罪事實欄所示強暴方法違反A女意願為性交行為，有下列事證可資為憑：
 1、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A女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指述證稱如下：
　⑴證人A女於112年10月15日警詢時指述：112年10月14日大約晚上11點我躺在按摩床上聽線上課程準備要睡覺，被告就坐在我床頭前靠在牆壁的椅子上，我跟他聊天感謝他這段時間讓我住在他的工作室，他讓我住到10月15日，我真的很想搬家，但是下一任房東臨時出狀況無法讓我進去住，我感謝被告後我就摸摸他的背，他也很開心，他一邊說很好，說本來就要互相幫助，一邊對我上下其手。接著我聽到他把我的餐桌往前推的聲音，他就站起來在我面前強吻我，一直親我嘴巴，我不知道他親幾下，我用手擋他咽喉部，一邊跟他說你這樣很噁心你不可以這樣對我。我有說我不是他的配偶，不可以強行強暴我，被告卻說他第一任太太跟我一樣，後來得到癌症。被告一邊強吻我時一邊把我衣服掀開來，用按摩師的方式按摩揉捏及親吻我的胸部。被告還用手把我的褲子跟内褲拉下來，當時我用手把内褲拉住，所以内褲沒有被脫下來，被告則以手指伸進內褲插入我的下體時間大約幾秒鐘。我對被告說我很尿急要上廁所，我在廁所期間待很久，想要等他離開後我再出來，後來聽到外面沒聲音後我就出來了，我走出廁所後，把餐桌上的褲子穿上，準備要睡覺躺在床上，被告就突然冒出來，當下他全身脫光，我感覺到被告全身冒汗很興奮，強吻我的嘴唇，我開始推他的身體，他還是繼續，他的手一邊拉起我的衣服，用手摸我胸部，整個人壓到我身上，脫光我的褲子跟內褲，想撐開我的腳，要把生殖器插入我的陰道，但是我一直往後縮，我感覺他突然就收手了，他的精液噴出來，噴在我陰道外面。我這期間有抵抗，拉住我的褲子，還有推他咽喉部等語（偵不公開卷第21至25頁）。　　
　⑵A女於113年3月11日偵查時具結證述：我只記得當天應該10月14日晚上11、12點，我在線上課程，被告突然跑來1樓吃飯，當時我躺在按摩床上，被告坐在折疊椅上是背對著我，我躺在按摩床上我可以觸摸到他的肩膀，我有觸摸他的肩膀，並且跟他道歉，說我沒有搬成家，我很感謝他。被告當時吃完飯，我一說完話他就突然轉過身強吻我，開始摸我胸部，要脫我褲子，還想要脫我内褲，但是有無脫掉我忘記了，當時我就緊張、很害怕，我就跟被告說我很尿急，我跟他說如果現在不讓我上廁所，我尿在床上，之後還要整理，我接著去廁所躲一段時間，應該有躲半個小時，我覺得外面沒有聲音了才出來。我因為很冷想要趕快蓋好被子暖和身體，也想要找褲子穿，但我還沒有穿上褲子，被告突然跳上按摩床，他全身沒有穿衣服壓在我身上，我就一直推他，叫他不要這樣。被告掀開我的衣服，開始上下其手，強吻我及摸我胸部，他的生殖器也頂到我陰部。被告肚子很大，壓住我肋骨，我一直跟他說「你不能這樣」，我一直求他，他的性器官有頂到我，還一直說男歡女愛的事情，他全身很熱，我覺得他想要射精。我後來去驗傷陰部有撕裂傷，因為當時很痛苦快要暈倒，無法釐清被告有無插入，只記得胸部、肋骨都很痛等語（偵卷第253至255頁）。
　⑶A女於原審113年6月6日審理具結證述：被告是我在職訓時認識的朋友及教友關係。我一直找不到住的地方，前面的房東一直在下逐客令，所以我就跟被告商量說請他讓我暫時搬過去住，我也知道被告是住在那裡的，為了不增加他困擾，所以我們沒有寫租賃關係，我只是暫時搬來，我最晚是3個月一定要搬走。我搬進去之前，跟被告從來沒有曖昧、沒有親密的身體接觸行為，也很少跟被告聯絡。我住的期間一直都有在打包行李，原訂搬家時間是10月15日，但臨時房東通知我說我不能搬過去，我當時很為難，並且跟我的弟弟討論，請他來幫我跟被告協商，112年10月14日當天被告在晚上11點來樓下吃飯，他會把一張折疊餐桌打開來吃飯，那個位置剛好在我的按摩床旁邊。我拍拍被告，跟他說對不起我這次又沒辦法搬家，要請他原諒我，再給我一些寬限的時間，我一定會盡快搬走。我記得我案發當晚沒有吃東西，被告突然就繞過摺疊餐桌跳上床開始親吻我、把我的上衣掀開來，一直用兩隻手撫摸我的胸部，很快的把我的長褲和內褲全部脫掉，以手撫摸我的下體，並以手指試探我的陰部，用手指頭伸到我的陰部裡面。我一直跟被告說你不可以這樣子，我當下一直扭動，並且跟被告拜託求情。後來我就跟被告說「理事長，我現在快要尿出來了，假如你再不讓我離開這個按摩床去廁所，我等一下尿出來，後面就是你來收拾」，被告聽到我這樣說後就趕快起身，我當時沒時間拿我的長褲，我想趕快躲避他，我就很緊張躲去廁所尿尿。我在廁所裡至少半個小時以上，我因為寒冷發抖到受不了後，聽外面沒有聲音，以為被告回去睡了，我才出來躺回按摩床上要蓋回被子。被告突然很快速地把我被子掀開來後就壓上來，我當時先摸到被告的喉嚨，我就一直推他，但被告卻更用力地一直壓我，一邊碎碎念說我情緒不良、不知道男歡女愛的快樂，我今天一定要讓妳知道這是很快樂的，我就一直扭動身體抵擋被告，我在抵抗被告之過程中，我一直在扭動、推他，我越推他，他就更用力壓我，被告想要把他的性器官插進去，因為當時我一直求他，拜託他不要，我是有感覺被告的性器官有抵到我的下體。被告一直在做要把他下體插到我陰部的動作，我認為是有插進去的。但我是單身，從來都沒有性經驗，後來檢查的會陰部撕裂傷是被告造成的，我對性交真的不懂，沒有辦法判定他的陰莖有無插入。後來我就覺得有一堆黏黏的東西流出來在我的下體，被告就突然離開了，他就往吃飯的位置即我第一次拍他肩膀的位置，他說妳今天經過我這樣的性愛教育，妳以後一定會回味無窮，搞不好妳以後還會回來常常找我，我當時很害怕他等一下又第二次得逞。案發當時被告第一次是用手指觸摸我，我開始抵抗跟他求饒，第一次被告有用手指插入，第二次被告是用他的性器官要性侵我，被告的性器官有無插入，我就無法確定，當下我就知道一定要趕快去報案，但當時我幾乎快要休克了，就先趕快睡覺，我是隔天醒來後約9點我打電話給我的弟弟，我要跟他說我受到家暴性侵，但是我弟弟沒有接電話，我陸續有跟其他朋友聯絡說我要找房子和遇到家暴性侵的事情。到了11點多約中午時我就打了110電話報案等語（原審卷第108至128頁）。　
　⑷綜合證人A女上開歷次偵審中之證述，其針對被告在案發時地先遭被告親吻、撫摸及親吻胸部，並以手指試探A女陰部，用手指頭插入陰道，致A女產生尿意，前往廁所解尿後返回，復遭被告以陰莖強行抵住A女會陰部，造成A女會陰部撕裂傷，且被告射精在A女陰道外等核心事實，堅指不移，過程中A女有以口頭、肢體推拒、反抗之方式明確表達拒絕之意等重要情節，始終證述一致，並無任何矛盾或明顯瑕疵之處，且內容具體確切，當係出於親身經歷而具相當可信性。又佐以A女稱：被告沒有使用藥物或凶器等物導致我不能抗拒，我沒有喝酒或被下藥，被告也沒有威脅我不能將遭侵害之事告知他人等語(偵不公開卷第24至26頁)，足見A女針對有利於被告之未施加肢體諸如毆打、推擠等暴力、無威脅言詞，亦無使用酒精、藥物等情，直言陳述，可稽A女並無加劇受害情節、設詞構陷被告之跡證，所為前開證述，可堪採信。
　⑸被告及辯護人認A女所述前後有異，質疑A女指述可信性有疑，不可採信之說明：
　①針對被告究有無將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乙節，A女於原審審理時固指稱：「當我跟他求情時他就一直更用力的壓我，所以我認為他是有插進去的」等語(原審卷第118頁)，然A女亦於同次審理程序中說明：「我在抵抗被告之過程中，我一直在扭動、推他，我越推他、他就更用力壓我，被告想要把他的性器官插進去的，因為當時我一直求他，拜託他不要，我是有感覺他的性器官有抵到我的下體」(原審卷第117頁)、「我有在抵抗，被告一直想要插進去，…我只記得我當時一直抵抗，被告性器官有無插入成功，我就不確定了。」(原審卷第125頁)、「我在警局所述是正確的」(原審卷第127頁)，佐以A女為視障人士，遭遇被告侵害，於原審審理時就遭遇侵害情節描述內，仍顯無助驚懼不已，此據A女於原審審理接受交互詰問時，屢有失控大哭之情緒反應(原審卷第115、125頁)，並陳稱「每次我回想起來都很痛苦，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傷害」(原審卷第115頁)、「當時我一直求他，拜託他不要」(原審卷第117頁)、「當時我幾乎快要休克了」(原審卷第119頁)、「那天被告在犯案的過程讓我很驚恐…我當時身心俱疲」(原審卷第123頁)、「我一直跟他求饒，這種經驗是很痛苦可怕的…我當天其實是非常驚恐的…我非常的恐懼」(原審卷第125頁)等語即明，足見A女遭遇本案所承受巨大之身心壓力及痛苦；再者，本案A女於112年10月15日警詢筆錄完成後，於相隔5個月左右之113年3月11日經檢察官以證人身分傳喚具結為證，復於案發後7個月餘之113年6月6日始經交互詰問，期間並非相近，則A女針對被告有無以其陰莖插入其陰道內等涉及構成要件之事實陳銢，因A女眼盲之身體障礙，復因A女自身之經歷及感受之侷限，加上A女承受情緒、精神壓力積累而造成其記憶模糊、陳詞有異，不違常理，無從逕認A女有編排事實等情，另依事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應認A女指述「被告係以其陰莖強行抵住A女會陰部位，未插入陰道前即於A女陰道外射精」之陳詞為可信；至此部分指述情節之落差，無礙於本案A女針對其先遭被告強行親吻嘴唇，撫摸及親吻胸部，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後，再遭被告裸身強壓身上，撫摸胸部及外陰部，以陰莖強行抵住A女會陰部位後在A女陰道外射精等違反A女意願為性交行為等構成要件之核心事實，所為前後一致指述之認定。
　②又A女於原審審理程序中復經辯護人質疑其於警詢中所稱於案發當晚究有無蒸食物裹腹及有無遭被告強行脫下內褲等枝節，固於原審審理時稱：「我記得我那天沒有吃」、「我記得被告有把我的外褲和內褲一起脫下來…」等語(原審卷第123、124頁)，呈現與警詢指述案發當晚有蒸食物吃及有拉住內褲等(偵不公開卷第21至23頁)情節不同，然而記憶能力因人而異，尤其是遭遇重大事件時，因身心之極度壓力，對於非核心事件之其餘細微及枝節性片段，存在不確定或因時間流逝而逐漸模糊，合乎常情，不致因A女對於枝節描述之內容存在些微差異，逕認A女有虛偽陳述之事實，應予辨明，併予敘明。
　③至於A女所指被告肚子很大乙節，縱遭辯護人以被告身材標準而直指A女說謊云云。惟查，本案被告坦承其於案發時地與A女間發生上開肢體接觸行為無訛，至被告之身材是否標準，核與其腹部脂肪有無囤積而令視障之A女感受到被告是「大肚子」等情，本無必然關係，遑論肚子大小、胖瘦本就係個人主觀且相對的看法，被告及辯護人徒因A女個人感受之描述即指摘A女說謊，為求卸責任意污名化A女，實不可取且不可採。
 2、A女前揭指證，尚有下列事證可資補強：
　⑴本案據被告歷次自承各節，堪認A女上開指述遭遇經過，核非子虛，可堪採信：
　①被告於警詢中自承：案發前10年我就想和A女交往，A女沒有說不同意，但我沒有追求A女成功，A女於112年4月入住本案住處1樓，是睡在1樓的按摩床上，我則是住在2樓，2樓有2個房間，於112年10月14日之前，我與A女之間都沒有發生過性行為也沒有任何親密的肢體接觸，於112年10月14日23時許，我跟A女說我非常愛她，A女有自己脫衣服，我也有脫她內褲，A女也有幫我脫內褲，我有親A女的胸部，也有用手指撫摸她的陰道口，A女的手放在她的腹部，有碰到我的陰莖，我就射精在A女的陰道外，之後A女有去上廁所，我是脫光的，A女則是有穿上半身，下半身脫光躺在床上，我就壓在A女身上親嘴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0至12頁)，足稽A女指述其於本案時地遭被告親嘴、親吻A女胸部，以手撫摸陰道口及射精在A女陰道外等情，核與被告上開自承各節相符，核屬事實；再據被告上開自承各節，足稽被告未曾追求A女成功，自不存在有足令被告誤信之男女情愫或曖昧關係之存在，應予辨明。
　②被告復於112年12月12日偵訊中坦言：我認識A女16年，我們的關係是朋友，但我非常愛她，「我認為」我們有交往過，但7、8年前有段時間A女沒有理我，在本案發生前，我們彼此間沒有發生過性行為，也沒有親吻、擁抱的行為，於112年4月間，我有將本案住處一樓的其中一個工作室借給A女住，一樓是工作室是營業處所，沒有床，只有按摩床，A女是睡在按摩床上，若有客人來，A女就會去閣樓休息，A女搬過來後，我們是男女朋友關係，我們會摟抱、親吻，於112年10月14日晚上因為A女的情緒有點不穩定，她有說在找住的地方，她說找不到或是有找到但有困難，我說我非常愛她，我們是基督徒，我們就接吻，摟抱，我撫摸A女胸部，用手撫摸A女身體、A女陰道外面，A女有問我的陰莖沒有勃起，我說沒有勃起但可以射精，我陰莖有碰觸陰道處外面，這是我們都是躺在按摩床上，我們都是躺著，我在上面，我怕射精，整個過程大約1個小時，我有跟A女提到我第一任老婆得到癌症，因為A女有躁鬱症，跟我第一任老婆一樣等語(偵卷第118至121頁)，被告上開自承各節，核與A女指稱於案發時地經被告稱A女與被告第一任妻子同樣罹有身心症狀，第一任妻子罹癌，且遭被告撫摸胸部、陰道口，被告有以陰莖抵觸A女會陰部位等情節相符，足見A女之指述，核非無憑。至被告一反其於警詢中坦言未曾成功追求到A女之事實，諉稱「我認為」我們有交往過，抑A女搬至本案處所後與被告為男女朋友關係云云，誠屬無稽，無可憑採。
　③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中坦言：於112年10月14日23時許，我們在本案處所一樓聊天，我有親A女的嘴唇，也有掀開A女的衣物及搓揉A女的胸部，我有射精，但這些都是A女製造出來的等語(原審卷第49頁)，惟一反其於偵查中自承「我陰莖有碰觸陰道處外面」等語(偵卷第121頁)，否認有以陰莖摩擦A女外陰部云云(原審卷第49頁)；然其後又於原審審理期日則改稱：我只有用手或生殖器撫摸及摩擦A女陰道等語(原審卷第199頁)；被告其後於本院審理期日對於其警詢自承上開案發時地與A女互動各節，言明稱「正確」(本院卷第209頁)，並分別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稱：我與A女是朋友關係，案發當晚是A女先撫摸我，我才會跳到她身上，我看不到她的表情，才糾纏那麼多時間，不是我叫A女來住在我家，我也很納悶A女住在我家還在跟我抵抗，我打一開始就一直幫助A女，一直安慰她，她還是對我有不滿的情緒等語(本院卷第133、208至209頁)，不論被告所述何者為是，以被告有以陰莖抵觸A女會陰部分外，且在A女陰道外射精之舉，足稽於本案時地，被告在與A女無交往且非男女朋友關係之情境下，已對A女為親密行為等情，堪認無疑。
　⑵本案除被告自承各節核與A女指述受害情節相符外，另據證人即A女之弟(下稱A男)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我姐姐即A女在去（112）年4月從新店搬到被告家，住了將近半年，A女在去年9月用LINE跟我說不能在被告那邊住，因為被告說他的妹妹有透過被告跟我姐姐說請她趕快搬離，不然要到法院告我姐姐或請警察來趕我姐姐。我112年10月12日時拜訪被告，希望被告讓A女可以找到新的住址再搬。A女沒有交往過異性。我也沒有聽說A女和被告在交往或有好感。A女在112年10月15日那天早上有打電話給我，我沒有接到，後來我再接到電話講了3分鐘多，已經是下午3點多，她就跟我說15日凌晨發生的事情。A女沒有特別講的很清楚，她說她被性侵、被親吻、撫摸，她很緊張就躲到廁所，大概說這些事實，我大概知道這樣，她也沒有講得很清楚，因為她說警察要叫她趕快，可能也沒多時間跟她說，所以我們講的時間很簡短的幾分鐘而已。當下她的情緒驚恐、有很生氣。後來因為我要幫A女搬家，有跟被告聯繫，被告有向我說他做這件事情很對不起我姐姐，要請我代為轉達。我記得被告有講到對我姐姐有親吻、有撫摸，大概就是這樣，至於其他的性器官等，被告並沒有很深入描述等語（原審卷第149至159頁），證人A男上開證稱聽聞A女指述遭被告性侵情節，固屬與A女指述情節具有同一性及累積性之證述，無證據能力，無從補強A女證述之可信性，然證人A男就A女於案發後之情緒驚恐、憤怒陳訴遭遇，與一般遭性侵之被害者事後陳述、回憶自己遭侵犯之過程，情緒上難以平復立即向他人投訴之正常反應相契合；又證人A男證述被告有向其表達對A女之歉意等情，核與A男於案發後之112年10月19日07:19時訊息內容中文字記載「希望妳網開一面妳來我這裡住幫助妳解決妳的困難，一直延遲搬家我還忍耐接受妳的不對，妳也好原諒我的不對，我在這裡向妳說聲抱歉對不起，求主上帝赦免為了愛妳的表現」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89頁)吻合；並參諸卷附證人A男提出其與A女之LINE紀錄，其中A女對話確有於112年10月15日9時17分許顯示「未接來電」、同日15時12分許與證人A男通話、同日17時11分許留言「現在警察要帶我去婦幼醫院驗傷，昨天邱理事長性侵我，我今天一定要請警察跟法律為我伸冤。」、同日18時46分許留言「我現在已經將你的電話留給聯合醫院婦幼院區，社工師」等語（偵不公開卷第207至211頁）。顯見A女於事發後之隔日立即報案並通知胞弟A男，且其情緒驚恐及生氣，足以認定A女因本案受有明顯之身心創傷，並請求家人協助，上開反應與性侵害被害人常見之創傷反應實屬一致，足以補強A女證述遭被告強制性交一事為真。　　
　⑶又A女所指被告手指除撫摸A女之外陰部之外，更已插入A女之陰道內，復遭被告以陰莖強行抵住A女會陰部位等情，經採檢送驗之檢體，經送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刑事市中心比對，其内褲褲底内層斑跡染色體DNA-STR型別與被告相符；A女外陰部棉棒、陰道深部棉棒之DNA-STR型別亦與被告相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112年12月20日北市警安分刑字第1123033578號函檢附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2月13日刑生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偵不公開卷第173至177、131至137頁）在卷可稽，上開檢驗報告顯示A女外陰部及陰道深部檢出被告之體染色體，足證被告手指除撫摸A女之外陰部之外，更已插入A女之陰道內，與A女所述被告有將手指插入其下體以試探其身體位置，復遭被告以陰莖強行抵住會陰部位等節相符。
　⑷至A女指述遭被告以陰莖強行抵住會陰部位欲插入陰道內未果等情，業據A女於112年10月15日16時40分許於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驗傷，經醫師檢查結果為「會陰體（即肛門和陰道前庭後端之間）輕度裂傷」，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同院113年2月19日北市醫和字第1133011627號函（偵不公開卷第71至73-1、245頁）在卷可考，足見被告以陰莖強行抵住會陰部位之舉，為造成A女「會陰體（即肛門和陰道前庭後端之間）輕度裂傷」傷勢之侵害原因行為，則上開傷勢與A女指訴被告以陰莖強行抵住其會陰部位欲插入陰道等情節相符合，足以佐證A女係在受被告強制力壓制之強暴行為等節相符。
　⑸另佐以本院依職權函詢A女於案發後就診之國軍桃園總醫院經回覆以A女遭遇本案後之情緒反應及心理變化，經國軍桃園總醫院回覆稱：「○員(指A女)自述從被侵害後，開始出現心情低落，睡不著，吃不下，不太敢外出，全身都不對勁」等情(本院卷第101頁)，另檢附之特殊心理治療紀錄(會談時間113年8月14日)中之「行為觀察」中顯示「…會談最初詢問主訴時，患者曾表現出悲傷並落淚，後情緒可恢復平穩」(本院卷第111頁)、心理測驗(全套)轉介及報告單(評估時間113年8月14日)中之「衡鑑總結與建議：…反映出目前患者對人際關係稍微敏感，有無法信任他人，會遭人利用等擔憂，…⒉整體而言，患者面臨找住處困難期間常感到無助，並對於人性感到冷漠，…，以致於對環境與他人抱有不信任的態度…」等情，有國軍桃園總醫院113年11月21日醫桃企管字第1130012380號函覆資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99至120頁)，足見A女確實因本案性侵害事件，造成其承受重大精神痛苦且使原本羸弱之社會功能發生一定程度影響之事實，可作為補強A女指述之憑信性證據，至臻無疑。
　⑹被告之辯護人復以A女若遭被告施以強制性交，則A女何以沒有呼救，且A女的頭、面、頸肩及四肢都沒有受傷，可見被告並無強暴行為云云：
　①按遭受性侵害之被害人，或因緊張、害怕，心情無法一時平復，需時間沉澱，或恐遭受進一步迫害、或礙於人情、面子或受傳統貞操觀念左右，或受國情、年齡、個性、處事應變能力、與加害人關係、所處環境、生活經驗等因素交互影響，致未能於案發時當場呼喊求救、激烈反抗，或無逃離加害人而與其虛以委蛇，均非少見…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究係採取何種自我保護舉措，或有何情緒反應，並無固定之模式。自應綜合各種主、客觀因素，依社會通念，在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支配下詳予判斷，尤不得將性別刻板印象及對於性侵害必須為完美被害人之迷思加諸於被害人身上，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1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本案被告以如犯罪事實欄所示強暴方式，違反A女性自主決定權而為性交行為，將A女壓在床上，不顧A女之推拒，造成A女上揭所示「會陰體（即肛門和陰道前庭後端之間）輕度裂傷」等情；又性侵害之被害人如何求救、拒絕、反抗，本即因時、因地及其與加害人間之關係而異。被告在其掌握完全主導控制之本案處所內，被告對於A女抗拒反應置若罔聞，對於視障且寄人籬下之A女所為侵害犯行，並造成A女上開傷勢及產生相關微物證據，已徵被告確實以如犯罪事實欄所示強暴方式對A女為違反A女意願之強制性交犯行無訛，至於A女頭、面、頸肩及四肢未驗出有其餘傷勢，涉及被告對A女施加力道之部位、方式及肢體動作等不確定因素所影響，實無礙於被告本案強制性交犯行之認定，亦無從採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三)被告及辯護人其餘所辯不足採之理由：
 1、被告雖抗辯其未違反A女意願，且未以手指插入A女女性性器乙節，要與A女所受「會陰體輕度裂傷」之傷勢、A女外陰部及陰道深部均檢出被告染色體之檢驗結果不符。至於被告雖辯稱其與A女兩情相悅云云，然被告既於警詢中自承「但都沒有追求成功」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1頁)；嗣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自承：與A女間就是朋友關係而已等語(本院卷第133、208頁)；另A女亦明確證述其與被告從來沒有交往、並無男女之間的情愫（原審卷第109、126頁），核與證人A男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其於本件案發前從未聽聞A女與被告有情感曖昧或交往，A女對被告無任何男女情愫等情相符（原審卷第155至158頁），況A男於案發前之112年10月12日北上與被告協商，請求被告同意A女延緩搬家等情，為證人A男證述如前（原審卷第150至151頁），且被告亦稱：我也沒有叫她來住我家，我也很納悶A女住在我家還在跟我抵抗，A女一直表達對我不滿的情緒，A女一直說我提供的處所是鬼地方，她不願意住等語(本院卷第208、209、132頁)，足見本案實不存在有被告所指其與A女有感情交往，且因兩情相悅而發生性行為等之事實。
 2、又被告曾辯以本件係A女與A男共謀對其仙人跳云云，惟A女於偵訊中表示其意見稱：「(這部分你願意跟被告談和解？)不要。我不願意和解，我相信司法」等語(偵卷第162頁)，經證人A男於原審審理時證述：A女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跟我提過要被告賠償這件事等語（原審卷第155頁），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亦自承：在A女提起本案訴訟前並未向其提出民事和解，亦未藉詞延緩搬遷期程等情(本院卷第132頁)，A女既未藉其本案遭遇向被告提出任何要求，可認被告所辯其遭A女、A男共謀仙人跳云云，誠屬子虛，無可憑採。
 3、被告復以A女自承於遭性侵後有前往廁所，其可趁機逃離現場，何以又再返回本案工作室，由A女嗣後再返回現場之舉，足見被告並無違反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云云。惟查：
　⑴刑法第16章妨害性自主罪章，所保護法益為個人性自主決定權，即個人享有免於成為他人性客體的自由，可依其意願自主決定「是否」、「何時」、「如何」及與「何人」為性行為，此乃基於維護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需求獲得滿足所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強調「性自主決定權」即「性同意權」，意指任何性行為都應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同意之基礎上，猶不得將性侵害之發生歸咎於被害者個人因素或反應（例如不得將被害人穿著曝露或從事與性相關之特殊行業等作為發生性行為之藉口，或指摘被害人何以不當場求救、立即報案、保全證據，或以被害人事後態度自若，仍與加害者保有曖昧、連繫等情狀，即推認被害者應已同意而合理化加害者先前未經確認所發生之性行為），卻忽視加害者在性行為發生時是否確保對方是在自願情況下之責任（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54號判決參照）。
　⑵本案被告違反A女性自主決定權而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為性交行為，此據A女外陰部棉棒、陰道深部棉棒採驗之DNA-STR 型別與被告相符等情即明，又被告以陰莖抵住A女會陰部分，亦造成A女「會陰體（即肛門和陰道前庭後端之間）輕度裂傷」等情，俱有鑑定書、驗傷診斷書等資料在卷可參，詳如前述；再者，A女為全盲人士，本就寄人籬下，苦無棲身之所，只能暫時委身在本案處所一樓工作室沒有隔間之按摩床，甚至在有顧客前來時，猶須迴避，生活條件不佳，毫無自我隱私空間，足見A女已是別無他途始有在如此惡劣環境下謀其安身之所。本案發生時，已是深夜，以A女為身障人士，因無處可居而在本案工作室尋求彈丸之地、暫棲之所，在其突遭被告性侵之後，先確保自身生命安全，本屬第一要務，自難期待視障之A女得如常人般立即離開本案處所尋求救護；復據A女於偵訊中自承：我在遭受性侵後，只有禱告，我很累，我等被告離開去教會，大約中午的時間，我打110報警電話，警察要我尋正常流程處理，要採取證據，警察要我換下衣物，我也有去廁所採證，才會拖延到時間，在我遭遇侵害後，就沒有再跟被告聯絡，但因為本案我身心受創、寢食難安，很恐懼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81至183頁)，足見A女在被告離開本案處所後之112年10月15日下午決定報警，揭露遭遇，尋求警方及醫療專業人士之協尋，而非藉其與被告間之親密行為而向被告要求延長暫住，亦未私下向被告索求金錢賠償，僅因受限於視盲而當日(15日)下午始報警對外求援，並無被告及辯護人所指違常之處；遑論性侵害之被害人如何求救、拒絕、反抗，本即因時、因地及其與加害人間之關係而異。被告既自認有恩於A女，被告對於A女屬於全盲之身體障礙亦知之甚明，被告對於A女抗拒反應，竟置若罔聞，造成A女上開傷勢，已徵被告確實對A女為強制性交之犯行無訛，至於A女於遭受性侵當晚並未第一時間逃離本案處所等情，合於常人突遭侵害後陷於恐懼、猶疑、無助及不知所措之正常反應，被告以A女遭被告指侵後，再度返回本案處所一樓工作室復遭被告以陰莖抵住A女會陰部位之不堪遭遇，逕認A女係自願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云云，悖於客觀情境及事實，不可採信，實無從採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4、本案被告上訴後復辯稱於本案發生前1個月左右，因其與A女間之金錢糾紛，A女與其間有肢體衝突，A女有委請友人代為報警，員警亦有前來本案處所處理，故A女於案發時地，並無難以求援之事實，本案A女並未立即報警，可知被告與A女發生親密行為，並無違反A女意願云云：
　⑴針對被告所指其與A女間之上開肢體衝突，係發生在本案發生前1個月左右，據被告所稱：起因是其與A女間之金錢糾紛抑直銷爭議而生有口角後衍生肢體衝突，A女有發脾氣拿桌子撞我，之後衝突就解決了，我也沒有因為這次衝突事件而要求A女搬離本案處所，與本案沒有直接關連等語(本院卷第131、209、210頁)，可稽被告及辯護人所指本案發生前1個月左右之衝突，與本案案發並無任何關連且實屬於相互獨立之二事件；佐以被告自承：在本案發生前1個月的衝突事件是發生在白天，且A女並非自行報警，而係委請友人代為報警等語(本院卷第131頁)，互核與本案侵害事實發生在深夜迥異，A女在遭被告本案性侵之嚴重侵害行為後，因恐懼而無法立即報警或向外求援，與被告及辯護人所指1個月前白天之某口角甚至肢體衝突事件，自不可相互比擬，亦不得以A女於112年10月15日案發當日上午向A男揭露遭遇、下午報警乙節，逕認有何異常之處，遑論A女究係何時揭露、何時報警求援，核與本案被告有無對A女為本案強制性交犯行之認定，無重要關連，自無從據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⑵承前，被告之辯護人聲請向警局函調距本案發生約莫1個月左右之報案紀錄及聲請處理員警到案證述，實核與本案性侵案件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無關，且針對A女於同日(15日)下午報警之始末，亦據A女迭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中陳述綦詳，且有相關事證在卷足憑，已如前述，實無再予調查之必要。
 5、被告及辯護人上訴後，仍聲稱被告與A女為男女朋友關係，並聲請傳喚證人即被告擔任理事長之至善無障愛關懷協會祕書長劉天富為證云云。惟查，被告業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自承：我與A女應該就是朋友而已等語(本院卷第133、208頁)，佐以被告任由A女按月支付3000元租金，卻僅能委身於一樓無隔間之工作室一隅之按摩床就寢，遇及客人前來按摩時，猶須迴避等情，實難認被告與A女間有何男女朋友之關係，遑論縱被告自認其與A女間生有男女情愫，亦不得違反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對身體障礙之A女為本案強制性交之犯行，被告及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劉天富證明被告與A女間為男女朋友關係云云，悖於事實，且核與本案被告是否對A女為強制性交犯行無關，核無傳喚之必要，附此敘明。
 6、至於被告辯稱其於案發後，向A女道歉之訊息為明眼之友人許秀燕代繕時誤寫，其並未向A女道歉、且A女罹患躁鬱症等精神疾病，方對被告提告云云，又被告遲至原審審理中始提出手寫文字1張(原審卷第77頁)，並聲請傳訊證人許秀燕及調閱A女之身心病歷資料（原審卷第200頁），然查：
　⑴被告業於113年2月2日偵訊中坦言：「(你有請AW000-A112574A幫你跟告訴人賠不是，請求原諒？《提示AW000-A112574A所提供與被告對話紀錄，由辯護人朗讀給被告確認》)對，我有傳此訊息給AW000-A112574A」等語(偵卷第228頁)，復自承：我有傳A男提供的訊息給A男，我也有傳給A女，我有請求A女原諒，我希望A女心情柔軟一點，他住在我那邊一直攻擊我，我還原諒她，我覺得A女恩將仇報等語(偵卷第228頁)，足見被告業已確認卷附之112年10月19日傳送予A男之訊息內容(偵不公開卷第213、215、217頁)，確實係被告傳送予A男，目的在傳達對A女致歉之意無訛；再者，被告於偵訊中業經辯護人鄭昱廷律師陪同及當庭朗讀上開訊息內容後，已明白確認文字內容確實為被告傳送予A男及A女，且強調有「請求A女原諒」等情無疑，上開被告自承各節互核與訊息內容中文字記載「希望妳網開一面妳來我這裡住幫助妳解決妳的困難，一直延遲搬家我還忍耐接受妳的不對，妳也好原諒我的不對，我在這裡向妳說聲抱歉對不起，求主上帝赦免為了愛妳的表現」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89頁)吻合，亦與A男於原審審理證稱：被告有要我轉達A女對本案抱歉之意等語(原審卷第158頁)一致；足見被告依恃其提供營業場所中之按摩床作為A女棲身之所，接受A女延遲搬離，認有恩於A女，並就其性侵A女之舉，企求A女寬諒等情，事證俱明；至被告事後以更詞稱係案外人許秀燕誤解其真意，誤繕訊息文字云云，另提出手寫文字1張等情(原審卷第77頁)，仍無解於被告業於偵訊在辯護人鄭昱廷律師陪同應訊之庭訊中坦言其傳送訊息意在「請求A女原諒」之目的等情之認定，是被告請求傳喚證人許秀燕等情，乃針對已臻明瞭之待證事實，自無再為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⑵另本院業經函調A女之病歷資料，核無被告及辯護人所稱A女有其所指之身心症狀而造成其知覺理會或判斷能力有明顯之減損之事實，此據A女迭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歷次審理中就其遭受侵害客觀事實之描述內容，大抵與被告自承各相符等情即明，至於被告對於A女之情緒表達及個性展現固於警詢中稱：A女有說生病，很痛苦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3頁)，復於偵訊時稱：A女有躁鬱症，她還說有恐慌症、強迫症等語(偵卷第122頁)，雖無相應明確診斷病症之病歷資料可資佐憑，然依被告片面主觀之理解，可徵被告於案發時不僅知悉A女為視障人士且對於A女可能有其主觀上認為之身心疾病了然於胸，而A女為眼盲之身障人士復須煩惱無棲身之所之現實壓力，被告以愛為名，不顧A女以言詞及肢體排拒，在了解A女所處無助之境遇及自認A女精神狀態之脆弱，竟違反A女性自主權而為本案性侵犯行，被告主觀上之惡性實非不重，又被告侵害A女之舉，造成A女承受精神痛苦之事實，已詳如前述，則A女除身體障礙外之其他身心狀況，實無解於被告本案加重性侵犯行之認定。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辯無足憑採，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所稱性交者，謂非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行為：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行為。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使之接合之行為，刑法第10條第5項定有明文。被告以其手指插入A女之陰道，進入A女陰道內之行為，屬刑法第10條第5項所規定之性交，自堪認定。
二、又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加重強制性交罪所稱「身體障礙」之人，參諸法務部之立法說明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條有關身心障礙者之定義，係指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致抵抗性侵害能力薄弱之被害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208號判決參照）。本案被告明知A女為重度視障人士，以強暴手段違反A女意願而為性交行為，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之對身體障礙之人犯強制性交罪。被告對A女親吻嘴唇，撫摸、搓揉胸部、撫摸外陰部之強制猥褻等低度行為，為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強制性交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被告於密切之時間內，在同一地點，先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內，後以陰莖抵住A女會陰部位，欲插入A女陰道前即射精之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所為，其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於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依接續犯論以一罪。而被告行為一部既遂、一部未遂，應論以既遂。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未遂罪，尚有未合，惟二者之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並經原審及本院諭知變更後之法條（原審卷第106、148、194頁，本院卷第128、200頁），給予被告及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尚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
四、被告無刑法第59條適用之說明：
　　被告辯護人以被告本身全盲之身心障礙狀況，對外界判斷力薄弱，有情堪憫恕之處，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惟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認科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為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然並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是為此項裁量減輕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之情形（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006號判決參照）。查本案被告明知A女為重度視障，現無住所，無處可去，經被告允得暫時停留，竟為滿足一己私慾，不顧A女意願，對有身體障礙之A女為加重強制性交之犯行，嚴重侵害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並造成A女身心難以彌補之創傷，均已詳如前述，此種犯罪情境，顯非託詞因其同為全盲之身心障礙人士即得合理化；再者，被告於訴訟過程中，藉由A女枝微末節之指證出入，將A女合法正當之告訴權行使行為污名化，企圖將責任推卸予A女，並企圖以污衊A女索要賠償為其告訴之動機，對A女無異是二次傷害；犯後始終飾詞否認犯行，對於本案犯罪事實供詞反覆，顯然被告經歷本案偵審程序，仍未能真正理解其行為可惡之處，不知本案對A女造成一生難以抹滅之傷痛，使A女身體、心理均承受無法負荷之壓力，是觀諸上開各節，實難認有何具體事證足認被告所為本案對於對身體障礙之人犯強制性交罪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或量處最輕法定本刑猶嫌過重之情事，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餘地。
肆、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理由之說明：　
一、原審以被告前開犯行，事證明確，並審酌被告明知A女為身體障礙之人，知悉A女無新住所可供容身，竟為一己私慾，以前開強暴之方式，對A女為強制性交得逞，侵害A女性自主權，造成難以彌補之陰影及創傷，惡性甚鉅，所為甚為不該，兼衡被告犯後否認犯行且未與A女達成和解，反誣指A女係為仙人跳之犯後態度，及本件犯罪之動機、手段、情節，及其自陳高中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從事按摩業、擔任公益團體理事長、重度視障、離婚、無需扶養家人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7年2月。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洵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
二、被告上訴仍執陳詞否認犯行，惟被告所涉對身體障礙之人犯強制性交犯行，有何事證可佐，及其辯解何以不可採信，業經本院一一審認說明如前，酌以被告上訴仍矢口否認犯罪，未懺己罪，復於訴訟過程中污名化A女，已如前述，代理人復於本院審理時並表示：被告到二審還在以糖尿病做無謂的抗辯，且被告也是盲人，對於A女處境應更能感同身受，但仍未得A女同意，遂行本案強制性交行為，且自始否認犯行，並不斷攻擊，無中生有A女之精神狀況，顯然毫無悔意，縱本案不能加重其刑，請維持原審刑度，駁回被告上訴等語（本院卷第214至215頁），衡酌上情，堪認原審對被告所為之量刑，核無違法或不當。被告之上訴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侯靜雯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恭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邱瓊瑩
　　　　　　　　　　　　　　　　　　　法　官　劉兆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崴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者。
四、以藥劑犯之者。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
八、攜帶兇器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3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乾盛


選任辯護人  鄭昱廷律師(法扶律師)
訴訟參與人  AW000-A112574（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代  理  人  游家雯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
3年度侵訴字第29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0534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邱○○與代號AW000-A112574（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
    之成年女子均為重度視障人士，二人曾為盲人按摩站之同事
    及教會教友，因A女視障無法順利租賃住處，遂向邱○○短期
    分租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之工作室，並自民國
    112年4月10日起入住該工作室1樓之按摩床位，邱○○則居住
    在該工作室2樓房間。A女原訂暫住3個月，惟因原接洽之房
    東反悔不願出租，而未覓得住所，故陸續向邱○○商請續住，
    並約定於112年10月15日搬離該工作室。詎A女新接洽之房東
    因故無法提供房屋，A女於112年10月14日23時許向邱○○表示
    感謝讓其續住之意，邱○○知悉A女無新住所可供容身，於二
    人交談結束，A女已躺臥在按摩床上準備睡覺之際，竟基於
    對視障之身體障礙A女為強制性交之犯意，不顧A女以手推阻
    及言詞拒絕，仍強行親吻A女嘴唇，掀開A女上衣，撫摸、親
    吻A女胸部，強行拉下A女外褲及內褲，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
    內。A女情急之下藉口尿遁至廁所躲避，約略30分鐘後，A女
    見外面無聲，以為邱○○已回房睡覺，再度返回躺上按摩床，
    未料邱○○復接續前揭犯意，裸身強壓在A女身上，撫摸A女胸
    部及外陰部，並以其陰莖強行抵住A女會陰部位，未插入陰
    道前即於A女陰道外射精，以此等強暴方式違反A女意願為性
    交行為1次得逞。
二、案經A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
    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
    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
    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
    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
    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住址、親屬
    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直接
    或間接方式識別被害人個人之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
    細則第10條亦規定甚明。查，本案被告邱○○(下稱被告)所涉
    犯之罪名，核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之性侵害犯罪，本院
    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揆諸上開規定，本
    案判決自不得揭露足資識別被害人A女(下稱A女)、證人A女
    之胞弟A男(下稱A男)姓名、年籍資料、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
    別其身分之資訊，均使用代稱或隱匿全名之方式，先予敘明
    。　
二、證據能力之說明：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
    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及
    審理時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36至139、202至206頁
    ），復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不得
    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與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
    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
    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
    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對A女為親吻嘴唇、搓揉胸
    部、用手撫摸A女陰道處及用陰莖抵住A女會陰部之行為，惟
    矢口否認有何強制性交犯行，辯稱：案發時是A女先邀請我
    ，撫摸我，然後說她的狀況，我才會跳到A女身上，A女所述
    不是事實，我都沒有說過那些話，我們有身體接觸的部分，
    A女所述也很含糊，A女的精神狀況沒有很好，講的話都是顛
    三倒四，我看不到她的表情，也不知道她的狀況，才糾纏那
    麼多時間，當天A女一直說我年紀大了不行，我也無可奈何
    ，A女當初講的話沒有一句是真的，我在警詢說A女在案發時
    一時誘惑我，她有自己脫衣服，我有脫她內褲，她也有脫我
    內褲，我有親她胸部，也有用手指撫摸她的陰部外面，但沒
    有伸進去，我壓在她的身上，有用陰莖抵住她的陰道口，她
    的手放在腹部，有碰到我的陰莖，我就射精在她的陰道外，
    過程中她都沒有抵抗，還說很舒服等語，是正確的，我與A
    女是兩情相悅，沒有違反她的意願云云。辯護人則以A女證
    詞前後矛盾，被告身材標準，並無A女所指用大肚子壓告訴
    人的情形，且被告罹患糖尿病，有陽痿的情形，並沒有辦法
    勃起至足以抵住A女下體，A女為眼盲之人，應該可以感覺房
    內動靜，不可能被告翻開被子還沒有覺察，另針對案發前A
    女有沒有吃飯、案發時A女內褲有沒有被脫掉等情，A女所述
    也有前後矛盾，且案發現場離門口很近，A女去上完廁所為
    何不離開，又返回現場，足見沒有違反A女意願，且在案發
    前一個月，A女有因為與被告發生衝突而有報警，為何在本
    案發生時，竟不敢呼救，再者，以A女驗傷部分，A女的頭、
    面、頸肩及四肢都沒有受傷，可見被告並無強暴行為等被告
    辯護。經查：
(一)被告與A女均為重度視障人士，二人曾為盲人按摩站之同事
    及教會教友，因A女視障無法順利租賃住處，遂向被告短期
    以一個月3,000元之金額分租其上址工作室，並自112年4月1
    0日起入住該工作室1樓之按摩床位，均按期繳納租金，被告
    則居住在該工作室2樓房間等節，業據A女於警詢、偵詢及原
    審審理時指述明確（臺北地檢112年度偵字40534號不公開卷
    ，下稱偵不公開卷，第19至20頁；臺北地檢112年度偵字第4
    0534號卷，下稱偵卷，第158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
    侵訴字第29號卷，下稱原審卷，第109至113頁），並有被告
    住處之GOOGLE MAP街景截圖、告訴人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
    明影本、被告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偵不公開卷第
    29至30、51、93頁）可參，復為被告自承在卷(本院卷第130
    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於上開時、地，以犯罪事實欄所示強暴方法違反A女意
    願為性交行為，有下列事證可資為憑：
 1、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A女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指
    述證稱如下：
　⑴證人A女於112年10月15日警詢時指述：112年10月14日大約晚
    上11點我躺在按摩床上聽線上課程準備要睡覺，被告就坐在
    我床頭前靠在牆壁的椅子上，我跟他聊天感謝他這段時間讓
    我住在他的工作室，他讓我住到10月15日，我真的很想搬家
    ，但是下一任房東臨時出狀況無法讓我進去住，我感謝被告
    後我就摸摸他的背，他也很開心，他一邊說很好，說本來就
    要互相幫助，一邊對我上下其手。接著我聽到他把我的餐桌
    往前推的聲音，他就站起來在我面前強吻我，一直親我嘴巴
    ，我不知道他親幾下，我用手擋他咽喉部，一邊跟他說你這
    樣很噁心你不可以這樣對我。我有說我不是他的配偶，不可
    以強行強暴我，被告卻說他第一任太太跟我一樣，後來得到
    癌症。被告一邊強吻我時一邊把我衣服掀開來，用按摩師的
    方式按摩揉捏及親吻我的胸部。被告還用手把我的褲子跟内
    褲拉下來，當時我用手把内褲拉住，所以内褲沒有被脫下來
    ，被告則以手指伸進內褲插入我的下體時間大約幾秒鐘。我
    對被告說我很尿急要上廁所，我在廁所期間待很久，想要等
    他離開後我再出來，後來聽到外面沒聲音後我就出來了，我
    走出廁所後，把餐桌上的褲子穿上，準備要睡覺躺在床上，
    被告就突然冒出來，當下他全身脫光，我感覺到被告全身冒
    汗很興奮，強吻我的嘴唇，我開始推他的身體，他還是繼續
    ，他的手一邊拉起我的衣服，用手摸我胸部，整個人壓到我
    身上，脫光我的褲子跟內褲，想撐開我的腳，要把生殖器插
    入我的陰道，但是我一直往後縮，我感覺他突然就收手了，
    他的精液噴出來，噴在我陰道外面。我這期間有抵抗，拉住
    我的褲子，還有推他咽喉部等語（偵不公開卷第21至25頁）
    。　　
　⑵A女於113年3月11日偵查時具結證述：我只記得當天應該10月14日晚上11、12點，我在線上課程，被告突然跑來1樓吃飯，當時我躺在按摩床上，被告坐在折疊椅上是背對著我，我躺在按摩床上我可以觸摸到他的肩膀，我有觸摸他的肩膀，並且跟他道歉，說我沒有搬成家，我很感謝他。被告當時吃完飯，我一說完話他就突然轉過身強吻我，開始摸我胸部，要脫我褲子，還想要脫我内褲，但是有無脫掉我忘記了，當時我就緊張、很害怕，我就跟被告說我很尿急，我跟他說如果現在不讓我上廁所，我尿在床上，之後還要整理，我接著去廁所躲一段時間，應該有躲半個小時，我覺得外面沒有聲音了才出來。我因為很冷想要趕快蓋好被子暖和身體，也想要找褲子穿，但我還沒有穿上褲子，被告突然跳上按摩床，他全身沒有穿衣服壓在我身上，我就一直推他，叫他不要這樣。被告掀開我的衣服，開始上下其手，強吻我及摸我胸部，他的生殖器也頂到我陰部。被告肚子很大，壓住我肋骨，我一直跟他說「你不能這樣」，我一直求他，他的性器官有頂到我，還一直說男歡女愛的事情，他全身很熱，我覺得他想要射精。我後來去驗傷陰部有撕裂傷，因為當時很痛苦快要暈倒，無法釐清被告有無插入，只記得胸部、肋骨都很痛等語（偵卷第253至255頁）。
　⑶A女於原審113年6月6日審理具結證述：被告是我在職訓時認
    識的朋友及教友關係。我一直找不到住的地方，前面的房東
    一直在下逐客令，所以我就跟被告商量說請他讓我暫時搬過
    去住，我也知道被告是住在那裡的，為了不增加他困擾，所
    以我們沒有寫租賃關係，我只是暫時搬來，我最晚是3個月
    一定要搬走。我搬進去之前，跟被告從來沒有曖昧、沒有親
    密的身體接觸行為，也很少跟被告聯絡。我住的期間一直都
    有在打包行李，原訂搬家時間是10月15日，但臨時房東通知
    我說我不能搬過去，我當時很為難，並且跟我的弟弟討論，
    請他來幫我跟被告協商，112年10月14日當天被告在晚上11
    點來樓下吃飯，他會把一張折疊餐桌打開來吃飯，那個位置
    剛好在我的按摩床旁邊。我拍拍被告，跟他說對不起我這次
    又沒辦法搬家，要請他原諒我，再給我一些寬限的時間，我
    一定會盡快搬走。我記得我案發當晚沒有吃東西，被告突然
    就繞過摺疊餐桌跳上床開始親吻我、把我的上衣掀開來，一
    直用兩隻手撫摸我的胸部，很快的把我的長褲和內褲全部脫
    掉，以手撫摸我的下體，並以手指試探我的陰部，用手指頭
    伸到我的陰部裡面。我一直跟被告說你不可以這樣子，我當
    下一直扭動，並且跟被告拜託求情。後來我就跟被告說「理
    事長，我現在快要尿出來了，假如你再不讓我離開這個按摩
    床去廁所，我等一下尿出來，後面就是你來收拾」，被告聽
    到我這樣說後就趕快起身，我當時沒時間拿我的長褲，我想
    趕快躲避他，我就很緊張躲去廁所尿尿。我在廁所裡至少半
    個小時以上，我因為寒冷發抖到受不了後，聽外面沒有聲音
    ，以為被告回去睡了，我才出來躺回按摩床上要蓋回被子。
    被告突然很快速地把我被子掀開來後就壓上來，我當時先摸
    到被告的喉嚨，我就一直推他，但被告卻更用力地一直壓我
    ，一邊碎碎念說我情緒不良、不知道男歡女愛的快樂，我今
    天一定要讓妳知道這是很快樂的，我就一直扭動身體抵擋被
    告，我在抵抗被告之過程中，我一直在扭動、推他，我越推
    他，他就更用力壓我，被告想要把他的性器官插進去，因為
    當時我一直求他，拜託他不要，我是有感覺被告的性器官有
    抵到我的下體。被告一直在做要把他下體插到我陰部的動作
    ，我認為是有插進去的。但我是單身，從來都沒有性經驗，
    後來檢查的會陰部撕裂傷是被告造成的，我對性交真的不懂
    ，沒有辦法判定他的陰莖有無插入。後來我就覺得有一堆黏
    黏的東西流出來在我的下體，被告就突然離開了，他就往吃
    飯的位置即我第一次拍他肩膀的位置，他說妳今天經過我這
    樣的性愛教育，妳以後一定會回味無窮，搞不好妳以後還會
    回來常常找我，我當時很害怕他等一下又第二次得逞。案發
    當時被告第一次是用手指觸摸我，我開始抵抗跟他求饒，第
    一次被告有用手指插入，第二次被告是用他的性器官要性侵
    我，被告的性器官有無插入，我就無法確定，當下我就知道
    一定要趕快去報案，但當時我幾乎快要休克了，就先趕快睡
    覺，我是隔天醒來後約9點我打電話給我的弟弟，我要跟他
    說我受到家暴性侵，但是我弟弟沒有接電話，我陸續有跟其
    他朋友聯絡說我要找房子和遇到家暴性侵的事情。到了11點
    多約中午時我就打了110電話報案等語（原審卷第108至128
    頁）。　
　⑷綜合證人A女上開歷次偵審中之證述，其針對被告在案發時地
    先遭被告親吻、撫摸及親吻胸部，並以手指試探A女陰部，
    用手指頭插入陰道，致A女產生尿意，前往廁所解尿後返回
    ，復遭被告以陰莖強行抵住A女會陰部，造成A女會陰部撕裂
    傷，且被告射精在A女陰道外等核心事實，堅指不移，過程
    中A女有以口頭、肢體推拒、反抗之方式明確表達拒絕之意
    等重要情節，始終證述一致，並無任何矛盾或明顯瑕疵之處
    ，且內容具體確切，當係出於親身經歷而具相當可信性。又
    佐以A女稱：被告沒有使用藥物或凶器等物導致我不能抗拒
    ，我沒有喝酒或被下藥，被告也沒有威脅我不能將遭侵害之
    事告知他人等語(偵不公開卷第24至26頁)，足見A女針對有
    利於被告之未施加肢體諸如毆打、推擠等暴力、無威脅言詞
    ，亦無使用酒精、藥物等情，直言陳述，可稽A女並無加劇
    受害情節、設詞構陷被告之跡證，所為前開證述，可堪採信
    。
　⑸被告及辯護人認A女所述前後有異，質疑A女指述可信性有疑
    ，不可採信之說明：
　①針對被告究有無將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乙節，A女於原審審理
    時固指稱：「當我跟他求情時他就一直更用力的壓我，所以
    我認為他是有插進去的」等語(原審卷第118頁)，然A女亦於
    同次審理程序中說明：「我在抵抗被告之過程中，我一直在
    扭動、推他，我越推他、他就更用力壓我，被告想要把他的
    性器官插進去的，因為當時我一直求他，拜託他不要，我是
    有感覺他的性器官有抵到我的下體」(原審卷第117頁)、「
    我有在抵抗，被告一直想要插進去，…我只記得我當時一直
    抵抗，被告性器官有無插入成功，我就不確定了。」(原審
    卷第125頁)、「我在警局所述是正確的」(原審卷第127頁)
    ，佐以A女為視障人士，遭遇被告侵害，於原審審理時就遭
    遇侵害情節描述內，仍顯無助驚懼不已，此據A女於原審審
    理接受交互詰問時，屢有失控大哭之情緒反應(原審卷第115
    、125頁)，並陳稱「每次我回想起來都很痛苦，這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原審卷第115頁)、「當時我一直求他
    ，拜託他不要」(原審卷第117頁)、「當時我幾乎快要休克
    了」(原審卷第119頁)、「那天被告在犯案的過程讓我很驚
    恐…我當時身心俱疲」(原審卷第123頁)、「我一直跟他求饒
    ，這種經驗是很痛苦可怕的…我當天其實是非常驚恐的…我非
    常的恐懼」(原審卷第125頁)等語即明，足見A女遭遇本案所
    承受巨大之身心壓力及痛苦；再者，本案A女於112年10月15
    日警詢筆錄完成後，於相隔5個月左右之113年3月11日經檢
    察官以證人身分傳喚具結為證，復於案發後7個月餘之113年
    6月6日始經交互詰問，期間並非相近，則A女針對被告有無
    以其陰莖插入其陰道內等涉及構成要件之事實陳銢，因A女
    眼盲之身體障礙，復因A女自身之經歷及感受之侷限，加上A
    女承受情緒、精神壓力積累而造成其記憶模糊、陳詞有異，
    不違常理，無從逕認A女有編排事實等情，另依事證有疑，
    利於被告之原則，應認A女指述「被告係以其陰莖強行抵住A
    女會陰部位，未插入陰道前即於A女陰道外射精」之陳詞為
    可信；至此部分指述情節之落差，無礙於本案A女針對其先
    遭被告強行親吻嘴唇，撫摸及親吻胸部，以手指插入A女陰
    道後，再遭被告裸身強壓身上，撫摸胸部及外陰部，以陰莖
    強行抵住A女會陰部位後在A女陰道外射精等違反A女意願為
    性交行為等構成要件之核心事實，所為前後一致指述之認定
    。
　②又A女於原審審理程序中復經辯護人質疑其於警詢中所稱於案
    發當晚究有無蒸食物裹腹及有無遭被告強行脫下內褲等枝節
    ，固於原審審理時稱：「我記得我那天沒有吃」、「我記得
    被告有把我的外褲和內褲一起脫下來…」等語(原審卷第123
    、124頁)，呈現與警詢指述案發當晚有蒸食物吃及有拉住內
    褲等(偵不公開卷第21至23頁)情節不同，然而記憶能力因人
    而異，尤其是遭遇重大事件時，因身心之極度壓力，對於非
    核心事件之其餘細微及枝節性片段，存在不確定或因時間流
    逝而逐漸模糊，合乎常情，不致因A女對於枝節描述之內容
    存在些微差異，逕認A女有虛偽陳述之事實，應予辨明，併
    予敘明。
　③至於A女所指被告肚子很大乙節，縱遭辯護人以被告身材標準
    而直指A女說謊云云。惟查，本案被告坦承其於案發時地與A
    女間發生上開肢體接觸行為無訛，至被告之身材是否標準，
    核與其腹部脂肪有無囤積而令視障之A女感受到被告是「大
    肚子」等情，本無必然關係，遑論肚子大小、胖瘦本就係個
    人主觀且相對的看法，被告及辯護人徒因A女個人感受之描
    述即指摘A女說謊，為求卸責任意污名化A女，實不可取且不
    可採。
 2、A女前揭指證，尚有下列事證可資補強：
　⑴本案據被告歷次自承各節，堪認A女上開指述遭遇經過，核非
    子虛，可堪採信：
　①被告於警詢中自承：案發前10年我就想和A女交往，A女沒有
    說不同意，但我沒有追求A女成功，A女於112年4月入住本案
    住處1樓，是睡在1樓的按摩床上，我則是住在2樓，2樓有2
    個房間，於112年10月14日之前，我與A女之間都沒有發生過
    性行為也沒有任何親密的肢體接觸，於112年10月14日23時
    許，我跟A女說我非常愛她，A女有自己脫衣服，我也有脫她
    內褲，A女也有幫我脫內褲，我有親A女的胸部，也有用手指
    撫摸她的陰道口，A女的手放在她的腹部，有碰到我的陰莖
    ，我就射精在A女的陰道外，之後A女有去上廁所，我是脫光
    的，A女則是有穿上半身，下半身脫光躺在床上，我就壓在A
    女身上親嘴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0至12頁)，足稽A女指述其
    於本案時地遭被告親嘴、親吻A女胸部，以手撫摸陰道口及
    射精在A女陰道外等情，核與被告上開自承各節相符，核屬
    事實；再據被告上開自承各節，足稽被告未曾追求A女成功
    ，自不存在有足令被告誤信之男女情愫或曖昧關係之存在，
    應予辨明。
　②被告復於112年12月12日偵訊中坦言：我認識A女16年，我們
    的關係是朋友，但我非常愛她，「我認為」我們有交往過，
    但7、8年前有段時間A女沒有理我，在本案發生前，我們彼
    此間沒有發生過性行為，也沒有親吻、擁抱的行為，於112
    年4月間，我有將本案住處一樓的其中一個工作室借給A女住
    ，一樓是工作室是營業處所，沒有床，只有按摩床，A女是
    睡在按摩床上，若有客人來，A女就會去閣樓休息，A女搬過
    來後，我們是男女朋友關係，我們會摟抱、親吻，於112年1
    0月14日晚上因為A女的情緒有點不穩定，她有說在找住的地
    方，她說找不到或是有找到但有困難，我說我非常愛她，我
    們是基督徒，我們就接吻，摟抱，我撫摸A女胸部，用手撫
    摸A女身體、A女陰道外面，A女有問我的陰莖沒有勃起，我
    說沒有勃起但可以射精，我陰莖有碰觸陰道處外面，這是我
    們都是躺在按摩床上，我們都是躺著，我在上面，我怕射精
    ，整個過程大約1個小時，我有跟A女提到我第一任老婆得到
    癌症，因為A女有躁鬱症，跟我第一任老婆一樣等語(偵卷第
    118至121頁)，被告上開自承各節，核與A女指稱於案發時地
    經被告稱A女與被告第一任妻子同樣罹有身心症狀，第一任
    妻子罹癌，且遭被告撫摸胸部、陰道口，被告有以陰莖抵觸
    A女會陰部位等情節相符，足見A女之指述，核非無憑。至被
    告一反其於警詢中坦言未曾成功追求到A女之事實，諉稱「
    我認為」我們有交往過，抑A女搬至本案處所後與被告為男
    女朋友關係云云，誠屬無稽，無可憑採。
　③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中坦言：於112年10月14日23時許，我們
    在本案處所一樓聊天，我有親A女的嘴唇，也有掀開A女的衣
    物及搓揉A女的胸部，我有射精，但這些都是A女製造出來的
    等語(原審卷第49頁)，惟一反其於偵查中自承「我陰莖有碰
    觸陰道處外面」等語(偵卷第121頁)，否認有以陰莖摩擦A女
    外陰部云云(原審卷第49頁)；然其後又於原審審理期日則改
    稱：我只有用手或生殖器撫摸及摩擦A女陰道等語(原審卷第
    199頁)；被告其後於本院審理期日對於其警詢自承上開案發
    時地與A女互動各節，言明稱「正確」(本院卷第209頁)，並
    分別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稱：我與A女是朋友關係，案發
    當晚是A女先撫摸我，我才會跳到她身上，我看不到她的表
    情，才糾纏那麼多時間，不是我叫A女來住在我家，我也很
    納悶A女住在我家還在跟我抵抗，我打一開始就一直幫助A女
    ，一直安慰她，她還是對我有不滿的情緒等語(本院卷第133
    、208至209頁)，不論被告所述何者為是，以被告有以陰莖
    抵觸A女會陰部分外，且在A女陰道外射精之舉，足稽於本案
    時地，被告在與A女無交往且非男女朋友關係之情境下，已
    對A女為親密行為等情，堪認無疑。
　⑵本案除被告自承各節核與A女指述受害情節相符外，另據證人
    即A女之弟(下稱A男)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我姐姐即A女在去
    （112）年4月從新店搬到被告家，住了將近半年，A女在去
    年9月用LINE跟我說不能在被告那邊住，因為被告說他的妹
    妹有透過被告跟我姐姐說請她趕快搬離，不然要到法院告我
    姐姐或請警察來趕我姐姐。我112年10月12日時拜訪被告，
    希望被告讓A女可以找到新的住址再搬。A女沒有交往過異性
    。我也沒有聽說A女和被告在交往或有好感。A女在112年10
    月15日那天早上有打電話給我，我沒有接到，後來我再接到
    電話講了3分鐘多，已經是下午3點多，她就跟我說15日凌晨
    發生的事情。A女沒有特別講的很清楚，她說她被性侵、被
    親吻、撫摸，她很緊張就躲到廁所，大概說這些事實，我大
    概知道這樣，她也沒有講得很清楚，因為她說警察要叫她趕
    快，可能也沒多時間跟她說，所以我們講的時間很簡短的幾
    分鐘而已。當下她的情緒驚恐、有很生氣。後來因為我要幫
    A女搬家，有跟被告聯繫，被告有向我說他做這件事情很對
    不起我姐姐，要請我代為轉達。我記得被告有講到對我姐姐
    有親吻、有撫摸，大概就是這樣，至於其他的性器官等，被
    告並沒有很深入描述等語（原審卷第149至159頁），證人A
    男上開證稱聽聞A女指述遭被告性侵情節，固屬與A女指述情
    節具有同一性及累積性之證述，無證據能力，無從補強A女
    證述之可信性，然證人A男就A女於案發後之情緒驚恐、憤怒
    陳訴遭遇，與一般遭性侵之被害者事後陳述、回憶自己遭侵
    犯之過程，情緒上難以平復立即向他人投訴之正常反應相契
    合；又證人A男證述被告有向其表達對A女之歉意等情，核與
    A男於案發後之112年10月19日07:19時訊息內容中文字記載
    「希望妳網開一面妳來我這裡住幫助妳解決妳的困難，一直
    延遲搬家我還忍耐接受妳的不對，妳也好原諒我的不對，我
    在這裡向妳說聲抱歉對不起，求主上帝赦免為了愛妳的表現
    」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89頁)吻合；並參諸卷附證人A男提出
    其與A女之LINE紀錄，其中A女對話確有於112年10月15日9時
    17分許顯示「未接來電」、同日15時12分許與證人A男通話
    、同日17時11分許留言「現在警察要帶我去婦幼醫院驗傷，
    昨天邱理事長性侵我，我今天一定要請警察跟法律為我伸冤
    。」、同日18時46分許留言「我現在已經將你的電話留給聯
    合醫院婦幼院區，社工師」等語（偵不公開卷第207至211頁
    ）。顯見A女於事發後之隔日立即報案並通知胞弟A男，且其
    情緒驚恐及生氣，足以認定A女因本案受有明顯之身心創傷
    ，並請求家人協助，上開反應與性侵害被害人常見之創傷反
    應實屬一致，足以補強A女證述遭被告強制性交一事為真。
    　　
　⑶又A女所指被告手指除撫摸A女之外陰部之外，更已插入A女之
    陰道內，復遭被告以陰莖強行抵住A女會陰部位等情，經採
    檢送驗之檢體，經送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刑事市中心比
    對，其内褲褲底内層斑跡染色體DNA-STR型別與被告相符；A
    女外陰部棉棒、陰道深部棉棒之DNA-STR型別亦與被告相符
    ，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112年12月20日北市警安分
    刑字第1123033578號函檢附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
    年12月13日刑生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偵不公開卷第17
    3至177、131至137頁）在卷可稽，上開檢驗報告顯示A女外
    陰部及陰道深部檢出被告之體染色體，足證被告手指除撫摸
    A女之外陰部之外，更已插入A女之陰道內，與A女所述被告
    有將手指插入其下體以試探其身體位置，復遭被告以陰莖強
    行抵住會陰部位等節相符。
　⑷至A女指述遭被告以陰莖強行抵住會陰部位欲插入陰道內未果
    等情，業據A女於112年10月15日16時40分許於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和平婦幼院區驗傷，經醫師檢查結果為「會陰體（即肛
    門和陰道前庭後端之間）輕度裂傷」，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和平院區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同院113年2月19
    日北市醫和字第1133011627號函（偵不公開卷第71至73-1、
    245頁）在卷可考，足見被告以陰莖強行抵住會陰部位之舉
    ，為造成A女「會陰體（即肛門和陰道前庭後端之間）輕度
    裂傷」傷勢之侵害原因行為，則上開傷勢與A女指訴被告以
    陰莖強行抵住其會陰部位欲插入陰道等情節相符合，足以佐
    證A女係在受被告強制力壓制之強暴行為等節相符。
　⑸另佐以本院依職權函詢A女於案發後就診之國軍桃園總醫院經
    回覆以A女遭遇本案後之情緒反應及心理變化，經國軍桃園
    總醫院回覆稱：「○員(指A女)自述從被侵害後，開始出現心
    情低落，睡不著，吃不下，不太敢外出，全身都不對勁」等
    情(本院卷第101頁)，另檢附之特殊心理治療紀錄(會談時間
    113年8月14日)中之「行為觀察」中顯示「…會談最初詢問主
    訴時，患者曾表現出悲傷並落淚，後情緒可恢復平穩」(本
    院卷第111頁)、心理測驗(全套)轉介及報告單(評估時間113
    年8月14日)中之「衡鑑總結與建議：…反映出目前患者對人
    際關係稍微敏感，有無法信任他人，會遭人利用等擔憂，…⒉
    整體而言，患者面臨找住處困難期間常感到無助，並對於人
    性感到冷漠，…，以致於對環境與他人抱有不信任的態度…」
    等情，有國軍桃園總醫院113年11月21日醫桃企管字第11300
    12380號函覆資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99至120頁)，足見A女
    確實因本案性侵害事件，造成其承受重大精神痛苦且使原本
    羸弱之社會功能發生一定程度影響之事實，可作為補強A女
    指述之憑信性證據，至臻無疑。
　⑹被告之辯護人復以A女若遭被告施以強制性交，則A女何以沒
    有呼救，且A女的頭、面、頸肩及四肢都沒有受傷，可見被
    告並無強暴行為云云：
　①按遭受性侵害之被害人，或因緊張、害怕，心情無法一時平
    復，需時間沉澱，或恐遭受進一步迫害、或礙於人情、面子
    或受傳統貞操觀念左右，或受國情、年齡、個性、處事應變
    能力、與加害人關係、所處環境、生活經驗等因素交互影響
    ，致未能於案發時當場呼喊求救、激烈反抗，或無逃離加害
    人而與其虛以委蛇，均非少見…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究係
    採取何種自我保護舉措，或有何情緒反應，並無固定之模式
    。自應綜合各種主、客觀因素，依社會通念，在經驗法則及
    論理法則之支配下詳予判斷，尤不得將性別刻板印象及對於
    性侵害必須為完美被害人之迷思加諸於被害人身上，最高法
    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1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本案被告以如犯罪事實欄所示強暴方式，違反A女性自主決定
    權而為性交行為，將A女壓在床上，不顧A女之推拒，造成A
    女上揭所示「會陰體（即肛門和陰道前庭後端之間）輕度裂
    傷」等情；又性侵害之被害人如何求救、拒絕、反抗，本即
    因時、因地及其與加害人間之關係而異。被告在其掌握完全
    主導控制之本案處所內，被告對於A女抗拒反應置若罔聞，
    對於視障且寄人籬下之A女所為侵害犯行，並造成A女上開傷
    勢及產生相關微物證據，已徵被告確實以如犯罪事實欄所示
    強暴方式對A女為違反A女意願之強制性交犯行無訛，至於A
    女頭、面、頸肩及四肢未驗出有其餘傷勢，涉及被告對A女
    施加力道之部位、方式及肢體動作等不確定因素所影響，實
    無礙於被告本案強制性交犯行之認定，亦無從採為有利於被
    告之認定。　　
(三)被告及辯護人其餘所辯不足採之理由：
 1、被告雖抗辯其未違反A女意願，且未以手指插入A女女性性器
    乙節，要與A女所受「會陰體輕度裂傷」之傷勢、A女外陰部
    及陰道深部均檢出被告染色體之檢驗結果不符。至於被告雖
    辯稱其與A女兩情相悅云云，然被告既於警詢中自承「但都
    沒有追求成功」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1頁)；嗣於本院準備及
    審理程序中自承：與A女間就是朋友關係而已等語(本院卷第
    133、208頁)；另A女亦明確證述其與被告從來沒有交往、並
    無男女之間的情愫（原審卷第109、126頁），核與證人A男
    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其於本件案發前從未聽聞A女與被告有情
    感曖昧或交往，A女對被告無任何男女情愫等情相符（原審
    卷第155至158頁），況A男於案發前之112年10月12日北上與
    被告協商，請求被告同意A女延緩搬家等情，為證人A男證述
    如前（原審卷第150至151頁），且被告亦稱：我也沒有叫她
    來住我家，我也很納悶A女住在我家還在跟我抵抗，A女一直
    表達對我不滿的情緒，A女一直說我提供的處所是鬼地方，
    她不願意住等語(本院卷第208、209、132頁)，足見本案實
    不存在有被告所指其與A女有感情交往，且因兩情相悅而發
    生性行為等之事實。
 2、又被告曾辯以本件係A女與A男共謀對其仙人跳云云，惟A女
    於偵訊中表示其意見稱：「(這部分你願意跟被告談和解？)
    不要。我不願意和解，我相信司法」等語(偵卷第162頁)，
    經證人A男於原審審理時證述：A女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跟我提
    過要被告賠償這件事等語（原審卷第155頁），被告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亦自承：在A女提起本案訴訟前並未向其提出民
    事和解，亦未藉詞延緩搬遷期程等情(本院卷第132頁)，A女
    既未藉其本案遭遇向被告提出任何要求，可認被告所辯其遭
    A女、A男共謀仙人跳云云，誠屬子虛，無可憑採。
 3、被告復以A女自承於遭性侵後有前往廁所，其可趁機逃離現
    場，何以又再返回本案工作室，由A女嗣後再返回現場之舉
    ，足見被告並無違反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云云。惟查：
　⑴刑法第16章妨害性自主罪章，所保護法益為個人性自主決定
    權，即個人享有免於成為他人性客體的自由，可依其意願自
    主決定「是否」、「何時」、「如何」及與「何人」為性行
    為，此乃基於維護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之完整
    ，並為保障個人需求獲得滿足所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強調
    「性自主決定權」即「性同意權」，意指任何性行為都應建
    立在相互尊重，彼此同意之基礎上，猶不得將性侵害之發生
    歸咎於被害者個人因素或反應（例如不得將被害人穿著曝露
    或從事與性相關之特殊行業等作為發生性行為之藉口，或指
    摘被害人何以不當場求救、立即報案、保全證據，或以被害
    人事後態度自若，仍與加害者保有曖昧、連繫等情狀，即推
    認被害者應已同意而合理化加害者先前未經確認所發生之性
    行為），卻忽視加害者在性行為發生時是否確保對方是在自
    願情況下之責任（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54號判決參
    照）。
　⑵本案被告違反A女性自主決定權而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為性交
    行為，此據A女外陰部棉棒、陰道深部棉棒採驗之DNA-STR 
    型別與被告相符等情即明，又被告以陰莖抵住A女會陰部分
    ，亦造成A女「會陰體（即肛門和陰道前庭後端之間）輕度
    裂傷」等情，俱有鑑定書、驗傷診斷書等資料在卷可參，詳
    如前述；再者，A女為全盲人士，本就寄人籬下，苦無棲身
    之所，只能暫時委身在本案處所一樓工作室沒有隔間之按摩
    床，甚至在有顧客前來時，猶須迴避，生活條件不佳，毫無
    自我隱私空間，足見A女已是別無他途始有在如此惡劣環境
    下謀其安身之所。本案發生時，已是深夜，以A女為身障人
    士，因無處可居而在本案工作室尋求彈丸之地、暫棲之所，
    在其突遭被告性侵之後，先確保自身生命安全，本屬第一要
    務，自難期待視障之A女得如常人般立即離開本案處所尋求
    救護；復據A女於偵訊中自承：我在遭受性侵後，只有禱告
    ，我很累，我等被告離開去教會，大約中午的時間，我打11
    0報警電話，警察要我尋正常流程處理，要採取證據，警察
    要我換下衣物，我也有去廁所採證，才會拖延到時間，在我
    遭遇侵害後，就沒有再跟被告聯絡，但因為本案我身心受創
    、寢食難安，很恐懼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81至183頁)，足見
    A女在被告離開本案處所後之112年10月15日下午決定報警，
    揭露遭遇，尋求警方及醫療專業人士之協尋，而非藉其與被
    告間之親密行為而向被告要求延長暫住，亦未私下向被告索
    求金錢賠償，僅因受限於視盲而當日(15日)下午始報警對外
    求援，並無被告及辯護人所指違常之處；遑論性侵害之被害
    人如何求救、拒絕、反抗，本即因時、因地及其與加害人間
    之關係而異。被告既自認有恩於A女，被告對於A女屬於全盲
    之身體障礙亦知之甚明，被告對於A女抗拒反應，竟置若罔
    聞，造成A女上開傷勢，已徵被告確實對A女為強制性交之犯
    行無訛，至於A女於遭受性侵當晚並未第一時間逃離本案處
    所等情，合於常人突遭侵害後陷於恐懼、猶疑、無助及不知
    所措之正常反應，被告以A女遭被告指侵後，再度返回本案
    處所一樓工作室復遭被告以陰莖抵住A女會陰部位之不堪遭
    遇，逕認A女係自願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云云，悖於客觀情
    境及事實，不可採信，實無從採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4、本案被告上訴後復辯稱於本案發生前1個月左右，因其與A女
    間之金錢糾紛，A女與其間有肢體衝突，A女有委請友人代為
    報警，員警亦有前來本案處所處理，故A女於案發時地，並
    無難以求援之事實，本案A女並未立即報警，可知被告與A女
    發生親密行為，並無違反A女意願云云：
　⑴針對被告所指其與A女間之上開肢體衝突，係發生在本案發生
    前1個月左右，據被告所稱：起因是其與A女間之金錢糾紛抑
    直銷爭議而生有口角後衍生肢體衝突，A女有發脾氣拿桌子
    撞我，之後衝突就解決了，我也沒有因為這次衝突事件而要
    求A女搬離本案處所，與本案沒有直接關連等語(本院卷第13
    1、209、210頁)，可稽被告及辯護人所指本案發生前1個月
    左右之衝突，與本案案發並無任何關連且實屬於相互獨立之
    二事件；佐以被告自承：在本案發生前1個月的衝突事件是
    發生在白天，且A女並非自行報警，而係委請友人代為報警
    等語(本院卷第131頁)，互核與本案侵害事實發生在深夜迥
    異，A女在遭被告本案性侵之嚴重侵害行為後，因恐懼而無
    法立即報警或向外求援，與被告及辯護人所指1個月前白天
    之某口角甚至肢體衝突事件，自不可相互比擬，亦不得以A
    女於112年10月15日案發當日上午向A男揭露遭遇、下午報警
    乙節，逕認有何異常之處，遑論A女究係何時揭露、何時報
    警求援，核與本案被告有無對A女為本案強制性交犯行之認
    定，無重要關連，自無從據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⑵承前，被告之辯護人聲請向警局函調距本案發生約莫1個月左
    右之報案紀錄及聲請處理員警到案證述，實核與本案性侵案
    件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無關，且針對A女於同日(15日)下午
    報警之始末，亦據A女迭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中陳述綦
    詳，且有相關事證在卷足憑，已如前述，實無再予調查之必
    要。
 5、被告及辯護人上訴後，仍聲稱被告與A女為男女朋友關係，
    並聲請傳喚證人即被告擔任理事長之至善無障愛關懷協會祕
    書長劉天富為證云云。惟查，被告業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
    中自承：我與A女應該就是朋友而已等語(本院卷第133、208
    頁)，佐以被告任由A女按月支付3000元租金，卻僅能委身於
    一樓無隔間之工作室一隅之按摩床就寢，遇及客人前來按摩
    時，猶須迴避等情，實難認被告與A女間有何男女朋友之關
    係，遑論縱被告自認其與A女間生有男女情愫，亦不得違反A
    女之性自主決定權，對身體障礙之A女為本案強制性交之犯
    行，被告及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劉天富證明被告與A女間為
    男女朋友關係云云，悖於事實，且核與本案被告是否對A女
    為強制性交犯行無關，核無傳喚之必要，附此敘明。
 6、至於被告辯稱其於案發後，向A女道歉之訊息為明眼之友人
    許秀燕代繕時誤寫，其並未向A女道歉、且A女罹患躁鬱症等
    精神疾病，方對被告提告云云，又被告遲至原審審理中始提
    出手寫文字1張(原審卷第77頁)，並聲請傳訊證人許秀燕及
    調閱A女之身心病歷資料（原審卷第200頁），然查：
　⑴被告業於113年2月2日偵訊中坦言：「(你有請AW000-A112574
    A幫你跟告訴人賠不是，請求原諒？《提示AW000-A112574A所
    提供與被告對話紀錄，由辯護人朗讀給被告確認》)對，我有
    傳此訊息給AW000-A112574A」等語(偵卷第228頁)，復自承
    ：我有傳A男提供的訊息給A男，我也有傳給A女，我有請求A
    女原諒，我希望A女心情柔軟一點，他住在我那邊一直攻擊
    我，我還原諒她，我覺得A女恩將仇報等語(偵卷第228頁)，
    足見被告業已確認卷附之112年10月19日傳送予A男之訊息內
    容(偵不公開卷第213、215、217頁)，確實係被告傳送予A男
    ，目的在傳達對A女致歉之意無訛；再者，被告於偵訊中業
    經辯護人鄭昱廷律師陪同及當庭朗讀上開訊息內容後，已明
    白確認文字內容確實為被告傳送予A男及A女，且強調有「請
    求A女原諒」等情無疑，上開被告自承各節互核與訊息內容
    中文字記載「希望妳網開一面妳來我這裡住幫助妳解決妳的
    困難，一直延遲搬家我還忍耐接受妳的不對，妳也好原諒我
    的不對，我在這裡向妳說聲抱歉對不起，求主上帝赦免為了
    愛妳的表現」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89頁)吻合，亦與A男於原
    審審理證稱：被告有要我轉達A女對本案抱歉之意等語(原審
    卷第158頁)一致；足見被告依恃其提供營業場所中之按摩床
    作為A女棲身之所，接受A女延遲搬離，認有恩於A女，並就
    其性侵A女之舉，企求A女寬諒等情，事證俱明；至被告事後
    以更詞稱係案外人許秀燕誤解其真意，誤繕訊息文字云云，
    另提出手寫文字1張等情(原審卷第77頁)，仍無解於被告業
    於偵訊在辯護人鄭昱廷律師陪同應訊之庭訊中坦言其傳送訊
    息意在「請求A女原諒」之目的等情之認定，是被告請求傳
    喚證人許秀燕等情，乃針對已臻明瞭之待證事實，自無再為
    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⑵另本院業經函調A女之病歷資料，核無被告及辯護人所稱A女
    有其所指之身心症狀而造成其知覺理會或判斷能力有明顯之
    減損之事實，此據A女迭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歷次審
    理中就其遭受侵害客觀事實之描述內容，大抵與被告自承各
    相符等情即明，至於被告對於A女之情緒表達及個性展現固
    於警詢中稱：A女有說生病，很痛苦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3頁
    )，復於偵訊時稱：A女有躁鬱症，她還說有恐慌症、強迫症
    等語(偵卷第122頁)，雖無相應明確診斷病症之病歷資料可
    資佐憑，然依被告片面主觀之理解，可徵被告於案發時不僅
    知悉A女為視障人士且對於A女可能有其主觀上認為之身心疾
    病了然於胸，而A女為眼盲之身障人士復須煩惱無棲身之所
    之現實壓力，被告以愛為名，不顧A女以言詞及肢體排拒，
    在了解A女所處無助之境遇及自認A女精神狀態之脆弱，竟違
    反A女性自主權而為本案性侵犯行，被告主觀上之惡性實非
    不重，又被告侵害A女之舉，造成A女承受精神痛苦之事實，
    已詳如前述，則A女除身體障礙外之其他身心狀況，實無解
    於被告本案加重性侵犯行之認定。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辯無足憑採，上開犯行堪
    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所稱性交者，謂非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行
    為：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
    行為。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
    、肛門，或使之接合之行為，刑法第10條第5項定有明文。
    被告以其手指插入A女之陰道，進入A女陰道內之行為，屬刑
    法第10條第5項所規定之性交，自堪認定。
二、又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加重強制性交罪所稱「身體障礙
    」之人，參諸法務部之立法說明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條有關身心障礙者之定義，係指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
    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
    活，致抵抗性侵害能力薄弱之被害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
    上字第5208號判決參照）。本案被告明知A女為重度視障人
    士，以強暴手段違反A女意願而為性交行為，核被告所為係
    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之對身體障礙之人犯強制性交罪
    。被告對A女親吻嘴唇，撫摸、搓揉胸部、撫摸外陰部之強
    制猥褻等低度行為，為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強制性交之高度
    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被告於密切之時間內，在同一地
    點，先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內，後以陰莖抵住A女會陰部位，
    欲插入A女陰道前即射精之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所為，其
    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
    強行分開，於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
    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依接續犯論以一罪。
    而被告行為一部既遂、一部未遂，應論以既遂。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未遂
    罪，尚有未合，惟二者之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並經原審及本
    院諭知變更後之法條（原審卷第106、148、194頁，本院卷
    第128、200頁），給予被告及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尚無
    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
    法條。
四、被告無刑法第59條適用之說明：
　　被告辯護人以被告本身全盲之身心障礙狀況，對外界判斷力
    薄弱，有情堪憫恕之處，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
    云，惟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認科最低度刑
    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為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
    ，然並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
    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
    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是為此項裁量減輕時，必須就被告
    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
    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之情形（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00
    6號判決參照）。查本案被告明知A女為重度視障，現無住所
    ，無處可去，經被告允得暫時停留，竟為滿足一己私慾，不
    顧A女意願，對有身體障礙之A女為加重強制性交之犯行，嚴
    重侵害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並造成A女身心難以彌補之創傷
    ，均已詳如前述，此種犯罪情境，顯非託詞因其同為全盲之
    身心障礙人士即得合理化；再者，被告於訴訟過程中，藉由
    A女枝微末節之指證出入，將A女合法正當之告訴權行使行為
    污名化，企圖將責任推卸予A女，並企圖以污衊A女索要賠償
    為其告訴之動機，對A女無異是二次傷害；犯後始終飾詞否
    認犯行，對於本案犯罪事實供詞反覆，顯然被告經歷本案偵
    審程序，仍未能真正理解其行為可惡之處，不知本案對A女
    造成一生難以抹滅之傷痛，使A女身體、心理均承受無法負
    荷之壓力，是觀諸上開各節，實難認有何具體事證足認被告
    所為本案對於對身體障礙之人犯強制性交罪有何特殊之原因
    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或量處最輕法定本刑
    猶嫌過重之情事，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餘地。
肆、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理由之說明：　
一、原審以被告前開犯行，事證明確，並審酌被告明知A女為身
    體障礙之人，知悉A女無新住所可供容身，竟為一己私慾，
    以前開強暴之方式，對A女為強制性交得逞，侵害A女性自主
    權，造成難以彌補之陰影及創傷，惡性甚鉅，所為甚為不該
    ，兼衡被告犯後否認犯行且未與A女達成和解，反誣指A女係
    為仙人跳之犯後態度，及本件犯罪之動機、手段、情節，及
    其自陳高中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從事按摩業、擔任公益團
    體理事長、重度視障、離婚、無需扶養家人之家庭生活經濟
    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7年2月。經核原判決認事用
    法，洵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
二、被告上訴仍執陳詞否認犯行，惟被告所涉對身體障礙之人犯
    強制性交犯行，有何事證可佐，及其辯解何以不可採信，業
    經本院一一審認說明如前，酌以被告上訴仍矢口否認犯罪，
    未懺己罪，復於訴訟過程中污名化A女，已如前述，代理人
    復於本院審理時並表示：被告到二審還在以糖尿病做無謂的
    抗辯，且被告也是盲人，對於A女處境應更能感同身受，但
    仍未得A女同意，遂行本案強制性交行為，且自始否認犯行
    ，並不斷攻擊，無中生有A女之精神狀況，顯然毫無悔意，
    縱本案不能加重其刑，請維持原審刑度，駁回被告上訴等語
    （本院卷第214至215頁），衡酌上情，堪認原審對被告所為
    之量刑，核無違法或不當。被告之上訴難認有理由，應予駁
    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侯靜雯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恭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邱瓊瑩
　　　　　　　　　　　　　　　　　　　法　官　劉兆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崴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者。
四、以藥劑犯之者。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
八、攜帶兇器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3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乾盛


選任辯護人  鄭昱廷律師(法扶律師)
訴訟參與人  AW000-A112574（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代  理  人  游家雯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9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053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邱○○與代號AW000-A112574（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成年女子均為重度視障人士，二人曾為盲人按摩站之同事及教會教友，因A女視障無法順利租賃住處，遂向邱○○短期分租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之工作室，並自民國112年4月10日起入住該工作室1樓之按摩床位，邱○○則居住在該工作室2樓房間。A女原訂暫住3個月，惟因原接洽之房東反悔不願出租，而未覓得住所，故陸續向邱○○商請續住，並約定於112年10月15日搬離該工作室。詎A女新接洽之房東因故無法提供房屋，A女於112年10月14日23時許向邱○○表示感謝讓其續住之意，邱○○知悉A女無新住所可供容身，於二人交談結束，A女已躺臥在按摩床上準備睡覺之際，竟基於對視障之身體障礙A女為強制性交之犯意，不顧A女以手推阻及言詞拒絕，仍強行親吻A女嘴唇，掀開A女上衣，撫摸、親吻A女胸部，強行拉下A女外褲及內褲，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內。A女情急之下藉口尿遁至廁所躲避，約略30分鐘後，A女見外面無聲，以為邱○○已回房睡覺，再度返回躺上按摩床，未料邱○○復接續前揭犯意，裸身強壓在A女身上，撫摸A女胸部及外陰部，並以其陰莖強行抵住A女會陰部位，未插入陰道前即於A女陰道外射精，以此等強暴方式違反A女意願為性交行為1次得逞。
二、案經A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被害人個人之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0條亦規定甚明。查，本案被告邱○○(下稱被告)所涉犯之罪名，核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之性侵害犯罪，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揆諸上開規定，本案判決自不得揭露足資識別被害人A女(下稱A女)、證人A女之胞弟A男(下稱A男)姓名、年籍資料、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訊，均使用代稱或隱匿全名之方式，先予敘明。　
二、證據能力之說明：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及審理時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36至139、202至206頁），復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與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對A女為親吻嘴唇、搓揉胸部、用手撫摸A女陰道處及用陰莖抵住A女會陰部之行為，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性交犯行，辯稱：案發時是A女先邀請我，撫摸我，然後說她的狀況，我才會跳到A女身上，A女所述不是事實，我都沒有說過那些話，我們有身體接觸的部分，A女所述也很含糊，A女的精神狀況沒有很好，講的話都是顛三倒四，我看不到她的表情，也不知道她的狀況，才糾纏那麼多時間，當天A女一直說我年紀大了不行，我也無可奈何，A女當初講的話沒有一句是真的，我在警詢說A女在案發時一時誘惑我，她有自己脫衣服，我有脫她內褲，她也有脫我內褲，我有親她胸部，也有用手指撫摸她的陰部外面，但沒有伸進去，我壓在她的身上，有用陰莖抵住她的陰道口，她的手放在腹部，有碰到我的陰莖，我就射精在她的陰道外，過程中她都沒有抵抗，還說很舒服等語，是正確的，我與A女是兩情相悅，沒有違反她的意願云云。辯護人則以A女證詞前後矛盾，被告身材標準，並無A女所指用大肚子壓告訴人的情形，且被告罹患糖尿病，有陽痿的情形，並沒有辦法勃起至足以抵住A女下體，A女為眼盲之人，應該可以感覺房內動靜，不可能被告翻開被子還沒有覺察，另針對案發前A女有沒有吃飯、案發時A女內褲有沒有被脫掉等情，A女所述也有前後矛盾，且案發現場離門口很近，A女去上完廁所為何不離開，又返回現場，足見沒有違反A女意願，且在案發前一個月，A女有因為與被告發生衝突而有報警，為何在本案發生時，竟不敢呼救，再者，以A女驗傷部分，A女的頭、面、頸肩及四肢都沒有受傷，可見被告並無強暴行為等被告辯護。經查：
(一)被告與A女均為重度視障人士，二人曾為盲人按摩站之同事及教會教友，因A女視障無法順利租賃住處，遂向被告短期以一個月3,000元之金額分租其上址工作室，並自112年4月10日起入住該工作室1樓之按摩床位，均按期繳納租金，被告則居住在該工作室2樓房間等節，業據A女於警詢、偵詢及原審審理時指述明確（臺北地檢112年度偵字40534號不公開卷，下稱偵不公開卷，第19至20頁；臺北地檢112年度偵字第40534號卷，下稱偵卷，第158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9號卷，下稱原審卷，第109至113頁），並有被告住處之GOOGLE MAP街景截圖、告訴人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被告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偵不公開卷第29至30、51、93頁）可參，復為被告自承在卷(本院卷第130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於上開時、地，以犯罪事實欄所示強暴方法違反A女意願為性交行為，有下列事證可資為憑：
 1、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A女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指述證稱如下：
　⑴證人A女於112年10月15日警詢時指述：112年10月14日大約晚上11點我躺在按摩床上聽線上課程準備要睡覺，被告就坐在我床頭前靠在牆壁的椅子上，我跟他聊天感謝他這段時間讓我住在他的工作室，他讓我住到10月15日，我真的很想搬家，但是下一任房東臨時出狀況無法讓我進去住，我感謝被告後我就摸摸他的背，他也很開心，他一邊說很好，說本來就要互相幫助，一邊對我上下其手。接著我聽到他把我的餐桌往前推的聲音，他就站起來在我面前強吻我，一直親我嘴巴，我不知道他親幾下，我用手擋他咽喉部，一邊跟他說你這樣很噁心你不可以這樣對我。我有說我不是他的配偶，不可以強行強暴我，被告卻說他第一任太太跟我一樣，後來得到癌症。被告一邊強吻我時一邊把我衣服掀開來，用按摩師的方式按摩揉捏及親吻我的胸部。被告還用手把我的褲子跟内褲拉下來，當時我用手把内褲拉住，所以内褲沒有被脫下來，被告則以手指伸進內褲插入我的下體時間大約幾秒鐘。我對被告說我很尿急要上廁所，我在廁所期間待很久，想要等他離開後我再出來，後來聽到外面沒聲音後我就出來了，我走出廁所後，把餐桌上的褲子穿上，準備要睡覺躺在床上，被告就突然冒出來，當下他全身脫光，我感覺到被告全身冒汗很興奮，強吻我的嘴唇，我開始推他的身體，他還是繼續，他的手一邊拉起我的衣服，用手摸我胸部，整個人壓到我身上，脫光我的褲子跟內褲，想撐開我的腳，要把生殖器插入我的陰道，但是我一直往後縮，我感覺他突然就收手了，他的精液噴出來，噴在我陰道外面。我這期間有抵抗，拉住我的褲子，還有推他咽喉部等語（偵不公開卷第21至25頁）。　　
　⑵A女於113年3月11日偵查時具結證述：我只記得當天應該10月14日晚上11、12點，我在線上課程，被告突然跑來1樓吃飯，當時我躺在按摩床上，被告坐在折疊椅上是背對著我，我躺在按摩床上我可以觸摸到他的肩膀，我有觸摸他的肩膀，並且跟他道歉，說我沒有搬成家，我很感謝他。被告當時吃完飯，我一說完話他就突然轉過身強吻我，開始摸我胸部，要脫我褲子，還想要脫我内褲，但是有無脫掉我忘記了，當時我就緊張、很害怕，我就跟被告說我很尿急，我跟他說如果現在不讓我上廁所，我尿在床上，之後還要整理，我接著去廁所躲一段時間，應該有躲半個小時，我覺得外面沒有聲音了才出來。我因為很冷想要趕快蓋好被子暖和身體，也想要找褲子穿，但我還沒有穿上褲子，被告突然跳上按摩床，他全身沒有穿衣服壓在我身上，我就一直推他，叫他不要這樣。被告掀開我的衣服，開始上下其手，強吻我及摸我胸部，他的生殖器也頂到我陰部。被告肚子很大，壓住我肋骨，我一直跟他說「你不能這樣」，我一直求他，他的性器官有頂到我，還一直說男歡女愛的事情，他全身很熱，我覺得他想要射精。我後來去驗傷陰部有撕裂傷，因為當時很痛苦快要暈倒，無法釐清被告有無插入，只記得胸部、肋骨都很痛等語（偵卷第253至255頁）。
　⑶A女於原審113年6月6日審理具結證述：被告是我在職訓時認識的朋友及教友關係。我一直找不到住的地方，前面的房東一直在下逐客令，所以我就跟被告商量說請他讓我暫時搬過去住，我也知道被告是住在那裡的，為了不增加他困擾，所以我們沒有寫租賃關係，我只是暫時搬來，我最晚是3個月一定要搬走。我搬進去之前，跟被告從來沒有曖昧、沒有親密的身體接觸行為，也很少跟被告聯絡。我住的期間一直都有在打包行李，原訂搬家時間是10月15日，但臨時房東通知我說我不能搬過去，我當時很為難，並且跟我的弟弟討論，請他來幫我跟被告協商，112年10月14日當天被告在晚上11點來樓下吃飯，他會把一張折疊餐桌打開來吃飯，那個位置剛好在我的按摩床旁邊。我拍拍被告，跟他說對不起我這次又沒辦法搬家，要請他原諒我，再給我一些寬限的時間，我一定會盡快搬走。我記得我案發當晚沒有吃東西，被告突然就繞過摺疊餐桌跳上床開始親吻我、把我的上衣掀開來，一直用兩隻手撫摸我的胸部，很快的把我的長褲和內褲全部脫掉，以手撫摸我的下體，並以手指試探我的陰部，用手指頭伸到我的陰部裡面。我一直跟被告說你不可以這樣子，我當下一直扭動，並且跟被告拜託求情。後來我就跟被告說「理事長，我現在快要尿出來了，假如你再不讓我離開這個按摩床去廁所，我等一下尿出來，後面就是你來收拾」，被告聽到我這樣說後就趕快起身，我當時沒時間拿我的長褲，我想趕快躲避他，我就很緊張躲去廁所尿尿。我在廁所裡至少半個小時以上，我因為寒冷發抖到受不了後，聽外面沒有聲音，以為被告回去睡了，我才出來躺回按摩床上要蓋回被子。被告突然很快速地把我被子掀開來後就壓上來，我當時先摸到被告的喉嚨，我就一直推他，但被告卻更用力地一直壓我，一邊碎碎念說我情緒不良、不知道男歡女愛的快樂，我今天一定要讓妳知道這是很快樂的，我就一直扭動身體抵擋被告，我在抵抗被告之過程中，我一直在扭動、推他，我越推他，他就更用力壓我，被告想要把他的性器官插進去，因為當時我一直求他，拜託他不要，我是有感覺被告的性器官有抵到我的下體。被告一直在做要把他下體插到我陰部的動作，我認為是有插進去的。但我是單身，從來都沒有性經驗，後來檢查的會陰部撕裂傷是被告造成的，我對性交真的不懂，沒有辦法判定他的陰莖有無插入。後來我就覺得有一堆黏黏的東西流出來在我的下體，被告就突然離開了，他就往吃飯的位置即我第一次拍他肩膀的位置，他說妳今天經過我這樣的性愛教育，妳以後一定會回味無窮，搞不好妳以後還會回來常常找我，我當時很害怕他等一下又第二次得逞。案發當時被告第一次是用手指觸摸我，我開始抵抗跟他求饒，第一次被告有用手指插入，第二次被告是用他的性器官要性侵我，被告的性器官有無插入，我就無法確定，當下我就知道一定要趕快去報案，但當時我幾乎快要休克了，就先趕快睡覺，我是隔天醒來後約9點我打電話給我的弟弟，我要跟他說我受到家暴性侵，但是我弟弟沒有接電話，我陸續有跟其他朋友聯絡說我要找房子和遇到家暴性侵的事情。到了11點多約中午時我就打了110電話報案等語（原審卷第108至128頁）。　
　⑷綜合證人A女上開歷次偵審中之證述，其針對被告在案發時地先遭被告親吻、撫摸及親吻胸部，並以手指試探A女陰部，用手指頭插入陰道，致A女產生尿意，前往廁所解尿後返回，復遭被告以陰莖強行抵住A女會陰部，造成A女會陰部撕裂傷，且被告射精在A女陰道外等核心事實，堅指不移，過程中A女有以口頭、肢體推拒、反抗之方式明確表達拒絕之意等重要情節，始終證述一致，並無任何矛盾或明顯瑕疵之處，且內容具體確切，當係出於親身經歷而具相當可信性。又佐以A女稱：被告沒有使用藥物或凶器等物導致我不能抗拒，我沒有喝酒或被下藥，被告也沒有威脅我不能將遭侵害之事告知他人等語(偵不公開卷第24至26頁)，足見A女針對有利於被告之未施加肢體諸如毆打、推擠等暴力、無威脅言詞，亦無使用酒精、藥物等情，直言陳述，可稽A女並無加劇受害情節、設詞構陷被告之跡證，所為前開證述，可堪採信。
　⑸被告及辯護人認A女所述前後有異，質疑A女指述可信性有疑，不可採信之說明：
　①針對被告究有無將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乙節，A女於原審審理時固指稱：「當我跟他求情時他就一直更用力的壓我，所以我認為他是有插進去的」等語(原審卷第118頁)，然A女亦於同次審理程序中說明：「我在抵抗被告之過程中，我一直在扭動、推他，我越推他、他就更用力壓我，被告想要把他的性器官插進去的，因為當時我一直求他，拜託他不要，我是有感覺他的性器官有抵到我的下體」(原審卷第117頁)、「我有在抵抗，被告一直想要插進去，…我只記得我當時一直抵抗，被告性器官有無插入成功，我就不確定了。」(原審卷第125頁)、「我在警局所述是正確的」(原審卷第127頁)，佐以A女為視障人士，遭遇被告侵害，於原審審理時就遭遇侵害情節描述內，仍顯無助驚懼不已，此據A女於原審審理接受交互詰問時，屢有失控大哭之情緒反應(原審卷第115、125頁)，並陳稱「每次我回想起來都很痛苦，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傷害」(原審卷第115頁)、「當時我一直求他，拜託他不要」(原審卷第117頁)、「當時我幾乎快要休克了」(原審卷第119頁)、「那天被告在犯案的過程讓我很驚恐…我當時身心俱疲」(原審卷第123頁)、「我一直跟他求饒，這種經驗是很痛苦可怕的…我當天其實是非常驚恐的…我非常的恐懼」(原審卷第125頁)等語即明，足見A女遭遇本案所承受巨大之身心壓力及痛苦；再者，本案A女於112年10月15日警詢筆錄完成後，於相隔5個月左右之113年3月11日經檢察官以證人身分傳喚具結為證，復於案發後7個月餘之113年6月6日始經交互詰問，期間並非相近，則A女針對被告有無以其陰莖插入其陰道內等涉及構成要件之事實陳銢，因A女眼盲之身體障礙，復因A女自身之經歷及感受之侷限，加上A女承受情緒、精神壓力積累而造成其記憶模糊、陳詞有異，不違常理，無從逕認A女有編排事實等情，另依事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應認A女指述「被告係以其陰莖強行抵住A女會陰部位，未插入陰道前即於A女陰道外射精」之陳詞為可信；至此部分指述情節之落差，無礙於本案A女針對其先遭被告強行親吻嘴唇，撫摸及親吻胸部，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後，再遭被告裸身強壓身上，撫摸胸部及外陰部，以陰莖強行抵住A女會陰部位後在A女陰道外射精等違反A女意願為性交行為等構成要件之核心事實，所為前後一致指述之認定。
　②又A女於原審審理程序中復經辯護人質疑其於警詢中所稱於案發當晚究有無蒸食物裹腹及有無遭被告強行脫下內褲等枝節，固於原審審理時稱：「我記得我那天沒有吃」、「我記得被告有把我的外褲和內褲一起脫下來…」等語(原審卷第123、124頁)，呈現與警詢指述案發當晚有蒸食物吃及有拉住內褲等(偵不公開卷第21至23頁)情節不同，然而記憶能力因人而異，尤其是遭遇重大事件時，因身心之極度壓力，對於非核心事件之其餘細微及枝節性片段，存在不確定或因時間流逝而逐漸模糊，合乎常情，不致因A女對於枝節描述之內容存在些微差異，逕認A女有虛偽陳述之事實，應予辨明，併予敘明。
　③至於A女所指被告肚子很大乙節，縱遭辯護人以被告身材標準而直指A女說謊云云。惟查，本案被告坦承其於案發時地與A女間發生上開肢體接觸行為無訛，至被告之身材是否標準，核與其腹部脂肪有無囤積而令視障之A女感受到被告是「大肚子」等情，本無必然關係，遑論肚子大小、胖瘦本就係個人主觀且相對的看法，被告及辯護人徒因A女個人感受之描述即指摘A女說謊，為求卸責任意污名化A女，實不可取且不可採。
 2、A女前揭指證，尚有下列事證可資補強：
　⑴本案據被告歷次自承各節，堪認A女上開指述遭遇經過，核非子虛，可堪採信：
　①被告於警詢中自承：案發前10年我就想和A女交往，A女沒有說不同意，但我沒有追求A女成功，A女於112年4月入住本案住處1樓，是睡在1樓的按摩床上，我則是住在2樓，2樓有2個房間，於112年10月14日之前，我與A女之間都沒有發生過性行為也沒有任何親密的肢體接觸，於112年10月14日23時許，我跟A女說我非常愛她，A女有自己脫衣服，我也有脫她內褲，A女也有幫我脫內褲，我有親A女的胸部，也有用手指撫摸她的陰道口，A女的手放在她的腹部，有碰到我的陰莖，我就射精在A女的陰道外，之後A女有去上廁所，我是脫光的，A女則是有穿上半身，下半身脫光躺在床上，我就壓在A女身上親嘴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0至12頁)，足稽A女指述其於本案時地遭被告親嘴、親吻A女胸部，以手撫摸陰道口及射精在A女陰道外等情，核與被告上開自承各節相符，核屬事實；再據被告上開自承各節，足稽被告未曾追求A女成功，自不存在有足令被告誤信之男女情愫或曖昧關係之存在，應予辨明。
　②被告復於112年12月12日偵訊中坦言：我認識A女16年，我們的關係是朋友，但我非常愛她，「我認為」我們有交往過，但7、8年前有段時間A女沒有理我，在本案發生前，我們彼此間沒有發生過性行為，也沒有親吻、擁抱的行為，於112年4月間，我有將本案住處一樓的其中一個工作室借給A女住，一樓是工作室是營業處所，沒有床，只有按摩床，A女是睡在按摩床上，若有客人來，A女就會去閣樓休息，A女搬過來後，我們是男女朋友關係，我們會摟抱、親吻，於112年10月14日晚上因為A女的情緒有點不穩定，她有說在找住的地方，她說找不到或是有找到但有困難，我說我非常愛她，我們是基督徒，我們就接吻，摟抱，我撫摸A女胸部，用手撫摸A女身體、A女陰道外面，A女有問我的陰莖沒有勃起，我說沒有勃起但可以射精，我陰莖有碰觸陰道處外面，這是我們都是躺在按摩床上，我們都是躺著，我在上面，我怕射精，整個過程大約1個小時，我有跟A女提到我第一任老婆得到癌症，因為A女有躁鬱症，跟我第一任老婆一樣等語(偵卷第118至121頁)，被告上開自承各節，核與A女指稱於案發時地經被告稱A女與被告第一任妻子同樣罹有身心症狀，第一任妻子罹癌，且遭被告撫摸胸部、陰道口，被告有以陰莖抵觸A女會陰部位等情節相符，足見A女之指述，核非無憑。至被告一反其於警詢中坦言未曾成功追求到A女之事實，諉稱「我認為」我們有交往過，抑A女搬至本案處所後與被告為男女朋友關係云云，誠屬無稽，無可憑採。
　③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中坦言：於112年10月14日23時許，我們在本案處所一樓聊天，我有親A女的嘴唇，也有掀開A女的衣物及搓揉A女的胸部，我有射精，但這些都是A女製造出來的等語(原審卷第49頁)，惟一反其於偵查中自承「我陰莖有碰觸陰道處外面」等語(偵卷第121頁)，否認有以陰莖摩擦A女外陰部云云(原審卷第49頁)；然其後又於原審審理期日則改稱：我只有用手或生殖器撫摸及摩擦A女陰道等語(原審卷第199頁)；被告其後於本院審理期日對於其警詢自承上開案發時地與A女互動各節，言明稱「正確」(本院卷第209頁)，並分別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稱：我與A女是朋友關係，案發當晚是A女先撫摸我，我才會跳到她身上，我看不到她的表情，才糾纏那麼多時間，不是我叫A女來住在我家，我也很納悶A女住在我家還在跟我抵抗，我打一開始就一直幫助A女，一直安慰她，她還是對我有不滿的情緒等語(本院卷第133、208至209頁)，不論被告所述何者為是，以被告有以陰莖抵觸A女會陰部分外，且在A女陰道外射精之舉，足稽於本案時地，被告在與A女無交往且非男女朋友關係之情境下，已對A女為親密行為等情，堪認無疑。
　⑵本案除被告自承各節核與A女指述受害情節相符外，另據證人即A女之弟(下稱A男)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我姐姐即A女在去（112）年4月從新店搬到被告家，住了將近半年，A女在去年9月用LINE跟我說不能在被告那邊住，因為被告說他的妹妹有透過被告跟我姐姐說請她趕快搬離，不然要到法院告我姐姐或請警察來趕我姐姐。我112年10月12日時拜訪被告，希望被告讓A女可以找到新的住址再搬。A女沒有交往過異性。我也沒有聽說A女和被告在交往或有好感。A女在112年10月15日那天早上有打電話給我，我沒有接到，後來我再接到電話講了3分鐘多，已經是下午3點多，她就跟我說15日凌晨發生的事情。A女沒有特別講的很清楚，她說她被性侵、被親吻、撫摸，她很緊張就躲到廁所，大概說這些事實，我大概知道這樣，她也沒有講得很清楚，因為她說警察要叫她趕快，可能也沒多時間跟她說，所以我們講的時間很簡短的幾分鐘而已。當下她的情緒驚恐、有很生氣。後來因為我要幫A女搬家，有跟被告聯繫，被告有向我說他做這件事情很對不起我姐姐，要請我代為轉達。我記得被告有講到對我姐姐有親吻、有撫摸，大概就是這樣，至於其他的性器官等，被告並沒有很深入描述等語（原審卷第149至159頁），證人A男上開證稱聽聞A女指述遭被告性侵情節，固屬與A女指述情節具有同一性及累積性之證述，無證據能力，無從補強A女證述之可信性，然證人A男就A女於案發後之情緒驚恐、憤怒陳訴遭遇，與一般遭性侵之被害者事後陳述、回憶自己遭侵犯之過程，情緒上難以平復立即向他人投訴之正常反應相契合；又證人A男證述被告有向其表達對A女之歉意等情，核與A男於案發後之112年10月19日07:19時訊息內容中文字記載「希望妳網開一面妳來我這裡住幫助妳解決妳的困難，一直延遲搬家我還忍耐接受妳的不對，妳也好原諒我的不對，我在這裡向妳說聲抱歉對不起，求主上帝赦免為了愛妳的表現」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89頁)吻合；並參諸卷附證人A男提出其與A女之LINE紀錄，其中A女對話確有於112年10月15日9時17分許顯示「未接來電」、同日15時12分許與證人A男通話、同日17時11分許留言「現在警察要帶我去婦幼醫院驗傷，昨天邱理事長性侵我，我今天一定要請警察跟法律為我伸冤。」、同日18時46分許留言「我現在已經將你的電話留給聯合醫院婦幼院區，社工師」等語（偵不公開卷第207至211頁）。顯見A女於事發後之隔日立即報案並通知胞弟A男，且其情緒驚恐及生氣，足以認定A女因本案受有明顯之身心創傷，並請求家人協助，上開反應與性侵害被害人常見之創傷反應實屬一致，足以補強A女證述遭被告強制性交一事為真。　　
　⑶又A女所指被告手指除撫摸A女之外陰部之外，更已插入A女之陰道內，復遭被告以陰莖強行抵住A女會陰部位等情，經採檢送驗之檢體，經送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刑事市中心比對，其内褲褲底内層斑跡染色體DNA-STR型別與被告相符；A女外陰部棉棒、陰道深部棉棒之DNA-STR型別亦與被告相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112年12月20日北市警安分刑字第1123033578號函檢附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2月13日刑生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偵不公開卷第173至177、131至137頁）在卷可稽，上開檢驗報告顯示A女外陰部及陰道深部檢出被告之體染色體，足證被告手指除撫摸A女之外陰部之外，更已插入A女之陰道內，與A女所述被告有將手指插入其下體以試探其身體位置，復遭被告以陰莖強行抵住會陰部位等節相符。
　⑷至A女指述遭被告以陰莖強行抵住會陰部位欲插入陰道內未果等情，業據A女於112年10月15日16時40分許於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驗傷，經醫師檢查結果為「會陰體（即肛門和陰道前庭後端之間）輕度裂傷」，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同院113年2月19日北市醫和字第1133011627號函（偵不公開卷第71至73-1、245頁）在卷可考，足見被告以陰莖強行抵住會陰部位之舉，為造成A女「會陰體（即肛門和陰道前庭後端之間）輕度裂傷」傷勢之侵害原因行為，則上開傷勢與A女指訴被告以陰莖強行抵住其會陰部位欲插入陰道等情節相符合，足以佐證A女係在受被告強制力壓制之強暴行為等節相符。
　⑸另佐以本院依職權函詢A女於案發後就診之國軍桃園總醫院經回覆以A女遭遇本案後之情緒反應及心理變化，經國軍桃園總醫院回覆稱：「○員(指A女)自述從被侵害後，開始出現心情低落，睡不著，吃不下，不太敢外出，全身都不對勁」等情(本院卷第101頁)，另檢附之特殊心理治療紀錄(會談時間113年8月14日)中之「行為觀察」中顯示「…會談最初詢問主訴時，患者曾表現出悲傷並落淚，後情緒可恢復平穩」(本院卷第111頁)、心理測驗(全套)轉介及報告單(評估時間113年8月14日)中之「衡鑑總結與建議：…反映出目前患者對人際關係稍微敏感，有無法信任他人，會遭人利用等擔憂，…⒉整體而言，患者面臨找住處困難期間常感到無助，並對於人性感到冷漠，…，以致於對環境與他人抱有不信任的態度…」等情，有國軍桃園總醫院113年11月21日醫桃企管字第1130012380號函覆資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99至120頁)，足見A女確實因本案性侵害事件，造成其承受重大精神痛苦且使原本羸弱之社會功能發生一定程度影響之事實，可作為補強A女指述之憑信性證據，至臻無疑。
　⑹被告之辯護人復以A女若遭被告施以強制性交，則A女何以沒有呼救，且A女的頭、面、頸肩及四肢都沒有受傷，可見被告並無強暴行為云云：
　①按遭受性侵害之被害人，或因緊張、害怕，心情無法一時平復，需時間沉澱，或恐遭受進一步迫害、或礙於人情、面子或受傳統貞操觀念左右，或受國情、年齡、個性、處事應變能力、與加害人關係、所處環境、生活經驗等因素交互影響，致未能於案發時當場呼喊求救、激烈反抗，或無逃離加害人而與其虛以委蛇，均非少見…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究係採取何種自我保護舉措，或有何情緒反應，並無固定之模式。自應綜合各種主、客觀因素，依社會通念，在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支配下詳予判斷，尤不得將性別刻板印象及對於性侵害必須為完美被害人之迷思加諸於被害人身上，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1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本案被告以如犯罪事實欄所示強暴方式，違反A女性自主決定權而為性交行為，將A女壓在床上，不顧A女之推拒，造成A女上揭所示「會陰體（即肛門和陰道前庭後端之間）輕度裂傷」等情；又性侵害之被害人如何求救、拒絕、反抗，本即因時、因地及其與加害人間之關係而異。被告在其掌握完全主導控制之本案處所內，被告對於A女抗拒反應置若罔聞，對於視障且寄人籬下之A女所為侵害犯行，並造成A女上開傷勢及產生相關微物證據，已徵被告確實以如犯罪事實欄所示強暴方式對A女為違反A女意願之強制性交犯行無訛，至於A女頭、面、頸肩及四肢未驗出有其餘傷勢，涉及被告對A女施加力道之部位、方式及肢體動作等不確定因素所影響，實無礙於被告本案強制性交犯行之認定，亦無從採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三)被告及辯護人其餘所辯不足採之理由：
 1、被告雖抗辯其未違反A女意願，且未以手指插入A女女性性器乙節，要與A女所受「會陰體輕度裂傷」之傷勢、A女外陰部及陰道深部均檢出被告染色體之檢驗結果不符。至於被告雖辯稱其與A女兩情相悅云云，然被告既於警詢中自承「但都沒有追求成功」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1頁)；嗣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自承：與A女間就是朋友關係而已等語(本院卷第133、208頁)；另A女亦明確證述其與被告從來沒有交往、並無男女之間的情愫（原審卷第109、126頁），核與證人A男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其於本件案發前從未聽聞A女與被告有情感曖昧或交往，A女對被告無任何男女情愫等情相符（原審卷第155至158頁），況A男於案發前之112年10月12日北上與被告協商，請求被告同意A女延緩搬家等情，為證人A男證述如前（原審卷第150至151頁），且被告亦稱：我也沒有叫她來住我家，我也很納悶A女住在我家還在跟我抵抗，A女一直表達對我不滿的情緒，A女一直說我提供的處所是鬼地方，她不願意住等語(本院卷第208、209、132頁)，足見本案實不存在有被告所指其與A女有感情交往，且因兩情相悅而發生性行為等之事實。
 2、又被告曾辯以本件係A女與A男共謀對其仙人跳云云，惟A女於偵訊中表示其意見稱：「(這部分你願意跟被告談和解？)不要。我不願意和解，我相信司法」等語(偵卷第162頁)，經證人A男於原審審理時證述：A女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跟我提過要被告賠償這件事等語（原審卷第155頁），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亦自承：在A女提起本案訴訟前並未向其提出民事和解，亦未藉詞延緩搬遷期程等情(本院卷第132頁)，A女既未藉其本案遭遇向被告提出任何要求，可認被告所辯其遭A女、A男共謀仙人跳云云，誠屬子虛，無可憑採。
 3、被告復以A女自承於遭性侵後有前往廁所，其可趁機逃離現場，何以又再返回本案工作室，由A女嗣後再返回現場之舉，足見被告並無違反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云云。惟查：
　⑴刑法第16章妨害性自主罪章，所保護法益為個人性自主決定權，即個人享有免於成為他人性客體的自由，可依其意願自主決定「是否」、「何時」、「如何」及與「何人」為性行為，此乃基於維護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需求獲得滿足所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強調「性自主決定權」即「性同意權」，意指任何性行為都應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同意之基礎上，猶不得將性侵害之發生歸咎於被害者個人因素或反應（例如不得將被害人穿著曝露或從事與性相關之特殊行業等作為發生性行為之藉口，或指摘被害人何以不當場求救、立即報案、保全證據，或以被害人事後態度自若，仍與加害者保有曖昧、連繫等情狀，即推認被害者應已同意而合理化加害者先前未經確認所發生之性行為），卻忽視加害者在性行為發生時是否確保對方是在自願情況下之責任（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54號判決參照）。
　⑵本案被告違反A女性自主決定權而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為性交行為，此據A女外陰部棉棒、陰道深部棉棒採驗之DNA-STR 型別與被告相符等情即明，又被告以陰莖抵住A女會陰部分，亦造成A女「會陰體（即肛門和陰道前庭後端之間）輕度裂傷」等情，俱有鑑定書、驗傷診斷書等資料在卷可參，詳如前述；再者，A女為全盲人士，本就寄人籬下，苦無棲身之所，只能暫時委身在本案處所一樓工作室沒有隔間之按摩床，甚至在有顧客前來時，猶須迴避，生活條件不佳，毫無自我隱私空間，足見A女已是別無他途始有在如此惡劣環境下謀其安身之所。本案發生時，已是深夜，以A女為身障人士，因無處可居而在本案工作室尋求彈丸之地、暫棲之所，在其突遭被告性侵之後，先確保自身生命安全，本屬第一要務，自難期待視障之A女得如常人般立即離開本案處所尋求救護；復據A女於偵訊中自承：我在遭受性侵後，只有禱告，我很累，我等被告離開去教會，大約中午的時間，我打110報警電話，警察要我尋正常流程處理，要採取證據，警察要我換下衣物，我也有去廁所採證，才會拖延到時間，在我遭遇侵害後，就沒有再跟被告聯絡，但因為本案我身心受創、寢食難安，很恐懼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81至183頁)，足見A女在被告離開本案處所後之112年10月15日下午決定報警，揭露遭遇，尋求警方及醫療專業人士之協尋，而非藉其與被告間之親密行為而向被告要求延長暫住，亦未私下向被告索求金錢賠償，僅因受限於視盲而當日(15日)下午始報警對外求援，並無被告及辯護人所指違常之處；遑論性侵害之被害人如何求救、拒絕、反抗，本即因時、因地及其與加害人間之關係而異。被告既自認有恩於A女，被告對於A女屬於全盲之身體障礙亦知之甚明，被告對於A女抗拒反應，竟置若罔聞，造成A女上開傷勢，已徵被告確實對A女為強制性交之犯行無訛，至於A女於遭受性侵當晚並未第一時間逃離本案處所等情，合於常人突遭侵害後陷於恐懼、猶疑、無助及不知所措之正常反應，被告以A女遭被告指侵後，再度返回本案處所一樓工作室復遭被告以陰莖抵住A女會陰部位之不堪遭遇，逕認A女係自願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云云，悖於客觀情境及事實，不可採信，實無從採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4、本案被告上訴後復辯稱於本案發生前1個月左右，因其與A女間之金錢糾紛，A女與其間有肢體衝突，A女有委請友人代為報警，員警亦有前來本案處所處理，故A女於案發時地，並無難以求援之事實，本案A女並未立即報警，可知被告與A女發生親密行為，並無違反A女意願云云：
　⑴針對被告所指其與A女間之上開肢體衝突，係發生在本案發生前1個月左右，據被告所稱：起因是其與A女間之金錢糾紛抑直銷爭議而生有口角後衍生肢體衝突，A女有發脾氣拿桌子撞我，之後衝突就解決了，我也沒有因為這次衝突事件而要求A女搬離本案處所，與本案沒有直接關連等語(本院卷第131、209、210頁)，可稽被告及辯護人所指本案發生前1個月左右之衝突，與本案案發並無任何關連且實屬於相互獨立之二事件；佐以被告自承：在本案發生前1個月的衝突事件是發生在白天，且A女並非自行報警，而係委請友人代為報警等語(本院卷第131頁)，互核與本案侵害事實發生在深夜迥異，A女在遭被告本案性侵之嚴重侵害行為後，因恐懼而無法立即報警或向外求援，與被告及辯護人所指1個月前白天之某口角甚至肢體衝突事件，自不可相互比擬，亦不得以A女於112年10月15日案發當日上午向A男揭露遭遇、下午報警乙節，逕認有何異常之處，遑論A女究係何時揭露、何時報警求援，核與本案被告有無對A女為本案強制性交犯行之認定，無重要關連，自無從據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⑵承前，被告之辯護人聲請向警局函調距本案發生約莫1個月左右之報案紀錄及聲請處理員警到案證述，實核與本案性侵案件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無關，且針對A女於同日(15日)下午報警之始末，亦據A女迭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中陳述綦詳，且有相關事證在卷足憑，已如前述，實無再予調查之必要。
 5、被告及辯護人上訴後，仍聲稱被告與A女為男女朋友關係，並聲請傳喚證人即被告擔任理事長之至善無障愛關懷協會祕書長劉天富為證云云。惟查，被告業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自承：我與A女應該就是朋友而已等語(本院卷第133、208頁)，佐以被告任由A女按月支付3000元租金，卻僅能委身於一樓無隔間之工作室一隅之按摩床就寢，遇及客人前來按摩時，猶須迴避等情，實難認被告與A女間有何男女朋友之關係，遑論縱被告自認其與A女間生有男女情愫，亦不得違反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對身體障礙之A女為本案強制性交之犯行，被告及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劉天富證明被告與A女間為男女朋友關係云云，悖於事實，且核與本案被告是否對A女為強制性交犯行無關，核無傳喚之必要，附此敘明。
 6、至於被告辯稱其於案發後，向A女道歉之訊息為明眼之友人許秀燕代繕時誤寫，其並未向A女道歉、且A女罹患躁鬱症等精神疾病，方對被告提告云云，又被告遲至原審審理中始提出手寫文字1張(原審卷第77頁)，並聲請傳訊證人許秀燕及調閱A女之身心病歷資料（原審卷第200頁），然查：
　⑴被告業於113年2月2日偵訊中坦言：「(你有請AW000-A112574A幫你跟告訴人賠不是，請求原諒？《提示AW000-A112574A所提供與被告對話紀錄，由辯護人朗讀給被告確認》)對，我有傳此訊息給AW000-A112574A」等語(偵卷第228頁)，復自承：我有傳A男提供的訊息給A男，我也有傳給A女，我有請求A女原諒，我希望A女心情柔軟一點，他住在我那邊一直攻擊我，我還原諒她，我覺得A女恩將仇報等語(偵卷第228頁)，足見被告業已確認卷附之112年10月19日傳送予A男之訊息內容(偵不公開卷第213、215、217頁)，確實係被告傳送予A男，目的在傳達對A女致歉之意無訛；再者，被告於偵訊中業經辯護人鄭昱廷律師陪同及當庭朗讀上開訊息內容後，已明白確認文字內容確實為被告傳送予A男及A女，且強調有「請求A女原諒」等情無疑，上開被告自承各節互核與訊息內容中文字記載「希望妳網開一面妳來我這裡住幫助妳解決妳的困難，一直延遲搬家我還忍耐接受妳的不對，妳也好原諒我的不對，我在這裡向妳說聲抱歉對不起，求主上帝赦免為了愛妳的表現」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89頁)吻合，亦與A男於原審審理證稱：被告有要我轉達A女對本案抱歉之意等語(原審卷第158頁)一致；足見被告依恃其提供營業場所中之按摩床作為A女棲身之所，接受A女延遲搬離，認有恩於A女，並就其性侵A女之舉，企求A女寬諒等情，事證俱明；至被告事後以更詞稱係案外人許秀燕誤解其真意，誤繕訊息文字云云，另提出手寫文字1張等情(原審卷第77頁)，仍無解於被告業於偵訊在辯護人鄭昱廷律師陪同應訊之庭訊中坦言其傳送訊息意在「請求A女原諒」之目的等情之認定，是被告請求傳喚證人許秀燕等情，乃針對已臻明瞭之待證事實，自無再為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⑵另本院業經函調A女之病歷資料，核無被告及辯護人所稱A女有其所指之身心症狀而造成其知覺理會或判斷能力有明顯之減損之事實，此據A女迭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歷次審理中就其遭受侵害客觀事實之描述內容，大抵與被告自承各相符等情即明，至於被告對於A女之情緒表達及個性展現固於警詢中稱：A女有說生病，很痛苦等語(偵不公開卷第13頁)，復於偵訊時稱：A女有躁鬱症，她還說有恐慌症、強迫症等語(偵卷第122頁)，雖無相應明確診斷病症之病歷資料可資佐憑，然依被告片面主觀之理解，可徵被告於案發時不僅知悉A女為視障人士且對於A女可能有其主觀上認為之身心疾病了然於胸，而A女為眼盲之身障人士復須煩惱無棲身之所之現實壓力，被告以愛為名，不顧A女以言詞及肢體排拒，在了解A女所處無助之境遇及自認A女精神狀態之脆弱，竟違反A女性自主權而為本案性侵犯行，被告主觀上之惡性實非不重，又被告侵害A女之舉，造成A女承受精神痛苦之事實，已詳如前述，則A女除身體障礙外之其他身心狀況，實無解於被告本案加重性侵犯行之認定。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辯無足憑採，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所稱性交者，謂非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行為：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行為。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使之接合之行為，刑法第10條第5項定有明文。被告以其手指插入A女之陰道，進入A女陰道內之行為，屬刑法第10條第5項所規定之性交，自堪認定。
二、又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加重強制性交罪所稱「身體障礙」之人，參諸法務部之立法說明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條有關身心障礙者之定義，係指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致抵抗性侵害能力薄弱之被害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208號判決參照）。本案被告明知A女為重度視障人士，以強暴手段違反A女意願而為性交行為，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3款之對身體障礙之人犯強制性交罪。被告對A女親吻嘴唇，撫摸、搓揉胸部、撫摸外陰部之強制猥褻等低度行為，為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強制性交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被告於密切之時間內，在同一地點，先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內，後以陰莖抵住A女會陰部位，欲插入A女陰道前即射精之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所為，其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於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依接續犯論以一罪。而被告行為一部既遂、一部未遂，應論以既遂。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未遂罪，尚有未合，惟二者之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並經原審及本院諭知變更後之法條（原審卷第106、148、194頁，本院卷第128、200頁），給予被告及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尚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
四、被告無刑法第59條適用之說明：
　　被告辯護人以被告本身全盲之身心障礙狀況，對外界判斷力薄弱，有情堪憫恕之處，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惟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認科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為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然並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是為此項裁量減輕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之情形（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006號判決參照）。查本案被告明知A女為重度視障，現無住所，無處可去，經被告允得暫時停留，竟為滿足一己私慾，不顧A女意願，對有身體障礙之A女為加重強制性交之犯行，嚴重侵害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並造成A女身心難以彌補之創傷，均已詳如前述，此種犯罪情境，顯非託詞因其同為全盲之身心障礙人士即得合理化；再者，被告於訴訟過程中，藉由A女枝微末節之指證出入，將A女合法正當之告訴權行使行為污名化，企圖將責任推卸予A女，並企圖以污衊A女索要賠償為其告訴之動機，對A女無異是二次傷害；犯後始終飾詞否認犯行，對於本案犯罪事實供詞反覆，顯然被告經歷本案偵審程序，仍未能真正理解其行為可惡之處，不知本案對A女造成一生難以抹滅之傷痛，使A女身體、心理均承受無法負荷之壓力，是觀諸上開各節，實難認有何具體事證足認被告所為本案對於對身體障礙之人犯強制性交罪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或量處最輕法定本刑猶嫌過重之情事，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餘地。
肆、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理由之說明：　
一、原審以被告前開犯行，事證明確，並審酌被告明知A女為身體障礙之人，知悉A女無新住所可供容身，竟為一己私慾，以前開強暴之方式，對A女為強制性交得逞，侵害A女性自主權，造成難以彌補之陰影及創傷，惡性甚鉅，所為甚為不該，兼衡被告犯後否認犯行且未與A女達成和解，反誣指A女係為仙人跳之犯後態度，及本件犯罪之動機、手段、情節，及其自陳高中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從事按摩業、擔任公益團體理事長、重度視障、離婚、無需扶養家人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7年2月。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洵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
二、被告上訴仍執陳詞否認犯行，惟被告所涉對身體障礙之人犯強制性交犯行，有何事證可佐，及其辯解何以不可採信，業經本院一一審認說明如前，酌以被告上訴仍矢口否認犯罪，未懺己罪，復於訴訟過程中污名化A女，已如前述，代理人復於本院審理時並表示：被告到二審還在以糖尿病做無謂的抗辯，且被告也是盲人，對於A女處境應更能感同身受，但仍未得A女同意，遂行本案強制性交行為，且自始否認犯行，並不斷攻擊，無中生有A女之精神狀況，顯然毫無悔意，縱本案不能加重其刑，請維持原審刑度，駁回被告上訴等語（本院卷第214至215頁），衡酌上情，堪認原審對被告所為之量刑，核無違法或不當。被告之上訴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侯靜雯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恭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邱瓊瑩
　　　　　　　　　　　　　　　　　　　法　官　劉兆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崴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者。
四、以藥劑犯之者。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
八、攜帶兇器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